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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此
章
中
的
兩
個
觀
點
中
，
社
會
化
管
佔
最
重
要
的

主
題
。
第
一
種
觀
點
是
文
化
傳
遞
理
論
，
它
提
供
了
第
二

種
觀
點
差
別
結
合
理
論
的
基
礎
。
後
者
首
先
由
蘇
壽
南
研

組
成
，
它
在
此
章
中
佔
有
較
多
的
篇
幅
，
乃
因
其
較
為
傑

山
山
，
但
是
文
化
傳
遞
理
論
和
差
別
結
合
理
論
，
實
際
上
是

密
切
相
關
的
，
它
們
都
是
來
源
於
吾
人
前
熟
悉
的
芝
加
哥

社
會
學
學
派
，
兩
者
都
強
調
情
培
為
促
成
偏
差
活
動
中
態 。

是
后汗

中

I~ 
九d

。
差4)J 

一圖一

乏文

論

4匕

文

5更

度
發
展
的
因
素
，
兩
者
的
不
同
不
是
性
質
上
的
不
同
，
而

是
程
度
上
的
不
同
。
孔
恩
管
說
•• 

「
蘇
壽
南
的
差
別
結
合

理
論
，
是
用
文
化
傳
遞
術
語
，
而
形
成
的

一
個
有
關
犯
罪

行
為
之
最
有
系
統
和
有
雄
心
的
一
般
性
理
論
。
」
此
二
理

論
架
構
之
不
同
，
將
在
下
面
的
分
析
過
程
中
加
以
仔
細
的

區
別
。

二
、
文
化
傳
遞
理
論

(
白
白
一
門
口
「

0
4
『
宮
的
宮
一
帥
的
一
口

=
-
Z
O『
『
)

偏
差
的
文
化
傳
遞
解
釋
之
源
起
，
可
在
一
九
二
九
年

時
芝
加
哥
社
會
學
者
，
簫
民
(
扭
扭
逆
)
、
左
保
夫
(

N
O
H
E
S
F
)、馬
偕
(
Z
n
r
a
)和定
特
瑞
(
約2
月
色
) 是主

公、
p 

論

5更

的

分

析

車已

式

黃
維
憲

譯

- 79 一

三
人
出
版
的
「
犯
罪
固
體
的
地
理
分
佈
研
究
」
立
著
作

中
發
現
。
從
他
們
的
資
料
中
，
很
明
顯
地
呈
現
出
，
高
犯

罪
率
地
區
，
不
管
人
口
因
素
如
何
變
遷
，
偏
差
行
為
持
館

不
變
。
作
者
認
為
那
些
地
區
由
於
一
商
度
的
解
組
，
從
而
抵

制
了
社
會
控
制
。
他
們
的
結
論
和
建
議
是
，
犯
罪
模
式
的

發
生
和
可
社
會
地
傳
遞
，
正
如
其
他
文
化
和
社
會
模
式
的

傳
遞
一
樣
•• 

同
時
那
些
違
法
模
式
也
變
成
支
配
和
相
造
，

住
於
那
些
區
域
的
人
之
態
度
和
行
為
。

-

兩
年
後
一
如
民
(
2
但
若
)
和
穆
爾
(
Z
O
O門
冊
)
出
版

了
「
犯
罪
生
涯
的
自
然
史
山
一
書
。
在
此
書
中
犯
罪
少
年

施
德
尼
(
包
含
呵
呵
)
是
此
研
究
的
中
心
，
同
時
作
者
也

提
出
社
會
因
素
是
促
成
犯
罪
生
活
發
展
的
語
據
。
他
們
說

﹒
「
社
區
情
境
不
僅
是
解
組
，
並
使
社
會
控
制
無
效
，
而



t且
被
高
的
青
少
年
和
成
年
犯
罪
率
所
盤
據
，
更
不
、
必
談
此

地
區
長
久
以
來
的
廣
、
還
政
治
貪
污
。
此
外
種
類
繁
多
的
偷

智
和
許
多
有
組
織
的
青
少
年
及
犯
罪
幫
會
在
此
地
區
是
最

佔
優
勢
。
這
些
幫
會
變
成
具
有
有
力
的
影
響
，
並
創
造
了

社
區
精
神
;
此
種
社
區
精
神
不
僅
受
到
容
忍
，
而
且
實
際

上
助
成
了
違
法
和
犯
罪
的
實
習
。

這
些
一
早
期
文
化
傳
遞
理
論
的
形
成
意
圈
，
今
天
已
很

少
受
到
注
意
。
後
來
精
心
建
構
此
研
究
取
向
的
功
臣
，
是

齋
氏
和
馬
偕
。
他
們
用
資
料
來
說
明
犯
罪
的
分
佈
。
從
最

近
三
十
年
內
，
芝
加
哥
高
犯
罪
率
地
區
，
一
直
在
相
同
的

地
區
沒
有
改
變
;
加
上
在
此
三
十
年
內
，
有
五
個
不
同
的

民
族
軍
分
別
在
此
地
區
的
個
別
不
同
時
間
各
佔
優
勢
的
現

象
裹
，
他
們
得
到
犯
罪
和
青
少
年
犯
罪
在
高
犯
罪
率
區
，

已
變
成
為
一
種
生
活
方
式
的
概
念
。
此
種
偏
差
生
活
類
型

，
穿
透
了
歷
史
過
程
，
正
如
任
何
社
會
傳
統
一
樣
，
它
可

視
為
是
在
某
一
特
殊
社
經
環
墳
中
的
一
種
浦
足
生
活
需
要

和
慾
望
的
手
段
。
他
們
指
出
高
犯
罪
率
地
區
，
常
與
社
會

解
組
有
闊
的
特
質
相
關
連
;
那
些
地
區
具
有
標
準
以
下
的

住
宅
、
高
嬰
兒
死
亡
率
和
其
他
的
不
整
合
形
象
。
然
而
蕭

氏
和
馬
偕
刻
認
為
在
那
些
地
區
的
人
民
，
對
一
般
社
會
顯

赫
的
奢
侈
價
值
和
特
質
有
充
分
的
認
知
;
住
在
此
低
社
經

地
區
的
居
民
，
垂
誕
那
些
事
物
，
比
其
他
人
更
甚
。
由
非

法
而
來
的
贓
物
很
容
易
脫
手
，
事
實
上
遍
地
都
是
。
這
種

現
範
和
價
值
的
偏
差
系
統
，
可
說
是
一
種
時
間
累
積
過
程

的
發
展
。
文
化
傳
遮
理
論
和
脫
序
理
論
的
此
點
相
似
，
後

來
成
為
克
羅
屋
連
結
此
兩
者
的
基
礎
。

但
是
蕭
氏
和
馬
偕
兩
人
，
刻
想
進
一
率
地
解
釋
低
社

經
團
體
的
犯
罪
活
動
癖
性
。
他
們
把
都
市
生
活
本
質
做
為

主
要
的
解
釋
因
素
，
如
生
活
』
環
境
的
匿
名
性
，
缺
乏
初
級

團
體
紐
結
和
控
制
等
，
在
犯
罪
行
為
中
都
扮
演
著
重
要
的

角
色
。
社
會
地
位
不
依
個
人
屬
性
而
獲
得
，
而
是
以
一
個

人
所
駕
駛
的
汽
車
，
和
其
穿
著
的
服
飾
而
取
得
;
或
者
是

以
往
於
何
地
區
而
得
到
認
知
和
聲
望
。
上
述
都
市
世
界
的

重
要
特
質
，
由
於
其
非
人
格
特
性
和
不
同
的
文
化
類
別
，

但
成
偏
差
價
值
系
統
之
發
展
的
有
利
環
境
;
同
時
焉
偕
和

蕭
民
也
指
出
獲
得
代
表
某
種
地
位
財
貨
的
設
備
，
在
觀
念

上
也
是
很
不
一
致
。
他
們
以
資
料
表
示
出
官
方
報
告
的
犯

罪
與
低
社
經
地
位
兩
者
的
高
相
關
。
他
們
認
為
在
那
些
社

區
中
，
只
有
少
數
的
教
育
和
訓
練
機
會
，
以
完
成
居
民
成

功
經
濟
的
接
觸
發
展
，
以
致
於
產
生
認
知
和
地
位
的
壓
力

，
加
上
機
會
的
缺
乏
，
遨
造
成
了
一
商
犯
罪
率
。

再
者
，
蕭
氏
和
馬
偕
對
偏
差
系
統
的
傳
遞
觀
念
，
也

提
出
了
重
要
的
批
評
。
他
們
認
為
只
有
住
在
社
會
解
組
地

區
的
少
數
居
民
，
才
有
犯
罪
行
為
，
但
是
是
否
因
這
些
少

數
人
，
門
曾
經
暴
露
於
偏
差
情
境
中
，
才
使
他
們
變
成
為
傳

遞
犯
罪
與
違
法
角
色
模
式
的
容
器
呢
?
他
們
的
結
語
認
為

﹒
「
此
研
究
的
假
設
，
認
為
即
使
是
在
有
犯
罪
和
違
反
價

值
存
在
的
那
些
地
區
，
使
某
一
特
別
小
孩
變
成
犯
罪
的
因

素
很
多
。
個
人
人
格
的
互
異
，
正
如
家
庭
關
係
與
其
他
制

度
和
團
體
之
接
觸
的
互
異
一
樣
，
毫
無
疑
問
地
拒
絕
或
接

受
的
態
度
，
將
大
大
地
影
響
是
否
參
加
犯
罪
活
動
。
然
而

它
可
如
此
說
，
假
如
違
法
傅
統
不
出
現
，
或
小
孩
不
暴
露

於
此
環
境
下
，
則
低
收
入
地
區
使
小
孩
變
成
罪
犯
的
優
勢

將
不
存
在
，
從
而
小
孩
能
在
違
法
外
的
其
他
活
動
，
得
到

‘

較
多
的
浦
足
」'，
。

2.

文
化
傳
遞
理
論
，
特
別
是
繭
氏
和
馬
偕
的
工
作
，
是

很
有
意
義
的
。
舉
例
而
言
，
它
們
可
說
是
芝
加
哥
社
會
學

學
派
和
很
多
研
究
的
累
積
產
物
﹒
，
它
的
生
態
取
向
是
很
清

楚
的
。
蕭
氏
和
馬
偕
企
圖
使
韋
斯
(
建
E
H
H
)的
都
市
環

境
觀
點
，
和
其
同
僚
的
工
作
整
合
在
一
起
，
也
是
很
明
顯

的
。
最
後
它
對
蘇
壽
南
差
別
結
合
理
論
的
經
驗
支
持
，
亦

是
不
容
忽
視
的
。
蕭
氏
和
馬
偕
的
研
究
，
不
僅
是
文
化
傳

遞
理
論
中
最
重
要
且
有
影
響
力
的
陳
述
，
同
時
也
擴
大
了

蘇
壽
南
的
貢
獻
。

三
、
差
別
結
合
理
論

•• 

蘇
世
宮
前
南
(
的

Z
S
m
E
E〉

在
蘇
壽
南
一
九
二
四
年
出
版
的
犯
罪
學
教
科
書
中
，

雖
已
包
括
差
別
結
合
理
論
，
但
那
時
它
並
不
具
備
很
精
諒

的
形
式
。
直
到
一
九
二
一
九
年
第
三
版
出
版
時
，
它
才
像
一

般
偏
差
行
為
理
論
，
有
其
理
論
之
明
顯
陳
述
。
因
為
在
一

九
三
五
年
時
，
馬
偕
會
告
訴
蘇
壽
南
，
其
理
論
有
一
般
化

的
潛
能
，
並
催
促
蘇
壽
南
以
其
整
形
來
出
版
此
理
論
;
雖

然
蘇
壽
南
同
意
了
馬
氏
的
觀
點
，
但
其
勉
強
出
版
的
情
形

，
在
其
生
注
中
一
直
存
在
著
。
就
此
意
義
而
一
一
=
7

他
自
己

就
是
其
理
論
的
強
烈
批
評
者
，
此
情
況
將
在
下
文
中
加
以

說
明
。差

別
結
合
理
論
，
親
犯
罪
行
為
和
其
他
行
為
一
樣
，

都
是
從
學
習
而
得
。
它
是
在
與
他
人
交
通
中
學
習
而
得
，
特

別
是
在
親
密
和
個
人
的
團
體
中
。
犯
罪
學
習
過
程
，
包
括

犯
罪
活
動
的
技
街
、
內
容
、
理
由
化
、
動
機
和
態
度
，
扭

扭
進
入
犯
罪
活
動
。
其
中
內
容
和
勘
機
的
指
旬
，
則
來
源

於
法
律
條
款
的
定
義
，
是
否
有
利
或
不
利
違
犯
法
律
，
個

一的一



人
只
有
在
當
違
法
是
有
利
時
，
才
會
違
法
。

這
是
差
別
結
合
的
原
理
，
它
指
出
犯
罪
和
非
犯
罪
結

合
兩
者
，
是
形
成
對
立
的
勢
力
;
當
一
個
人
變
成
罪
犯
，

一
方
面
乃
因
其
與
犯
罪
模
式
有
接
觸
，
另
一
方
面
則
與
非

犯
罪
行
為
相
隔
離
。

蘇
壽
南
視
頻
率
、
持
久
性
、
優
先
性
和
強
度
為
犯
罪

與
非
犯
罪
結
合
的
變
斂
。
頻
率
和
持
久
性
是
形
態
的
特
徵

。
優
先
性
則
被
界
定
為
是
產
生
於
合
法
行
為
和
犯
罪
行
為

的
有
選
擇
性
影
響
力
，
這
些
選
擇
發
展
於
兒
童
初
期
，
並

持
續
於
其
一
生
。
蘇
壽
南
對
於
強
度
則
沒
有
明
顯
的
界
定

，
{
匕
指
的
是
與
結
合
有
闊
的
犯
罪
和
非
犯
罪
的
來
源
之
聲

望
和
情
結
反
應
。
同
時
對
於
這
些
變
數
，
他
也
不
管
詳
盡

地
說
明
，
但
是
他
會
暗
示
在
適
當
的
時
間
內
，
那
些
變
數

將
可
定
量
化
或
以
數
學
比
例
出
現
。

就
蘇
壽
南
而
昔
日
，
差
別
結
合
理
論
想
解
釋
的
為
個
人

的
犯
罪
活
動
，
而
不
是
一
偏
差
活
動
的
變
異
。
有
關
偏
差
率

不
同
的
解
釋
，
蘇
壽
南
則
提
示
了
差
別
團
體
組
織
的
概
念

。
最
近
蘇
壽
南
亦
使
用
馬
偕
和
一
如
氏
的
社
會
解
組
概
念
，

且
建
構
其
理
論
;
但
在
孔
恩
的
建
議
下
，
他
以
差
別
團
體

組
織
代
替
之
，
同
時
他
認
為
犯
罪
文
化
僅
是
來
源
於
民
族

觀
點
的
社
會
解
組
。
他
說
差
別
團
體
組
織
是
解
釋
犯
罪
率

的
定
向
，
而
不
是
科
學
假
設
或
理
論
。
依
蘇
壽
南
之
見
，

犯
罪
率
的
不
同
，
是
基
於
差
別
團
體
組
織
。

一
個
結
合
是
處
於
社
會
組
織
的
一
般
脈
絡
中
，
據
此

犯
罪
是
根
基
於
社
會
組
織
。
一
個
團
體
可
能
因
犯
罪
行
為

而
組
成
，
也
可
能
因
反
對
犯
罪
行
為
而
組
成
;
大
多
數
社

區
乃
因
犯
罪
行
為
和
反
犯
罪
行
為
而
組
成
，
因
為
犯
罪
率

可
說
是
差
別
結
合
的
表
現
。
是
故
以
差
別
團
體
組
織
來
解

蟬
，
必
會
與
解
釋
個
人
犯
罪
行
為
相
一
致
，
因
為
犯
罪
率

是
一
個
團
體
中
有
多
少
人
犯
罪
，
或
犯
罪
者
犯
罪
的
頻
率

多
大
的
摘
要
陳
述
。

就
蘇
壽
南
而
言
，
犯
罪
率
是
社
會
組
織
的
函
數
。
他

強
調
的
為
圍
繞
於
有
組
織
人
們
的
差
別
目
標
，
而
不
是
不

同
的
社
會
結
構
。
因
為
任
何
為
犯
罪
活
動
而
組
織
的
團
體

，
將
擁
有
犯
法
活
動
是
有
利
可
圖
的
概
念
，
社
會
組
織
和

差
別
結
合
是
密
切
的
相
關
。
團
體
成
員
組
成
追
尋
非
法
目

標
的
團
體
，
從
定
義
而
言
，
他
們
也
將
是
處
於
學
習
那
些

活
動
的
態
勢
。

差
別
團
體
結
合
本
身
，
是
與
新
民
和
馬
惰
的
文
化
傳

遞
理
論
相
一
致
。
把
差
別
結
合
理
論
和
團
體
組
織
的
變
異

相
結
合
，
使
得
分
析
向
前
跨
進
一
步
;
此
雨
層
面
分
析
的

使
用
，
指
導
者
對
學
習
過
程
和
團
體
動
態
的
基
腿
之
注
意

。
雖
然
蘇
壽
南
不
管
明
顯
的
討
論
那
些
過
程
和
動
態
，
但

是
他
的
想
法
己
對
偏
差
行
為
的
一
般
理
論
，
有
所
貢
獻
。

同
時
最
重
要
的
，
乃
蘇
壽
甫
的
研
究
，
使
社
會
學
和
社
會

心
理
學
，
成
為
分
析
偏
差
和
犯
罪
行
為
的
最
佳
工
具
。

蘇
壽
南
在
一
些
計
劃
中
，
鬥
御
自
尋
求
實
證
諾
據
臥
支
持

其
理
論
的
假
設
，
職
業
犯
和
白
領
罪
犯
是
其
兩
大
研
究
成

果
。
前
者
是
有
關
某
一
職
業
犯
敘
述
其
如
何
獲
得
特
殊
犯

罪
階
層
的
技
術
和
技
能
之
很
長
的
報
告
，
蘇
壽
南
即
利
用

差
別
結
合
理
論
，
來
解
釋
此
匿
名
作
者
所
提
供
的
資
料
。

白
領
犯
罪
和
其
他
的
有
關
文
章
，
則
使
蘇
壽
南
建
立

了
其
對
企
業
世
界
一
裊
的
偏
差
活
動
之
說
明
，
它
可
說
固
定
研

究
犯
罪
行
為
的
卓
見
。
在
此
範
圍
內
，
他
以
差
別
結
合
和

社
會
解
組
價
值
來
解
釋
此
階
層
的
犯
罪
，
其
中
所
謂
社
會

解
組
乃
指
國
社
會
價
值
的
不
間
，
而
使
相
互
間
組
成
對
立

的
團
體
。

蘇
壽
南
認
為
在
商
界
中
，
大
學
畢
業
且
家
世
良
好
的

新
手
，
常
淪
為
犯
罪
結
合
的
模
特
品
，
而
成
為
此
行
的
生

力
軍
。
理
想
主
義
年
輕
人
進
入
某
些
特
殊
商
業
情
境
，
在

那
襄
先
置
的
犯
罪
像
風
俗
一
樣
執
行
著
影
響
力
;
年
將
人

被
引
入
此
行
為
系
統
，
就
如
任
何
人
被
導
入
一
般
行
為
系

統
一
樣
。
他
們
從
其
結
合
中
得
到
學
習
，
假
如
他
們
與
犯

罪
結
合
接
觸
頻
繁
，
他
們
將
會
依
犯
罪
期
望
去
行
動
。
這

種
情
境
的
描
述
，
可
說
是
姜
別
結
合
理
論
的
中
心
。

白
領
犯
罪
的
社
會
解
組
，
被
蘇
壽
南
認
為
是
一
個
國

家
的
大
轉
變
。
他
攻
擊
食
業
界
失
敗
於
維
持
其
自
己
的
活

動
，
並
認
為
商
人
樂
於
攻
擊
無
賴
和
騙
子
，
但
封
拒
絕
清

理
自
己
的
偏
差
;
以
致
於
使
得
社
區
無
法
團
結
以
對
犯
罪

，
從
而
在
對
抗
犯
罪
勢
力
時
，
沒
有
有
組
織
的
第
一
道
防

線
。
蘇
壽
南
認
為
商
人
如
在
競
爭
奮
閩
中
被
別
人
趕
上
，

則
必
會
採
敢
偏
差
的
方
法
以
獲
利
，
川
以
維
持
其
存
在
。
結

果
使
得
好
的
商
業
機
構
和
包
括
商
人
與
專
家
所
組
成
的
消

除
犯
罪
委
員
會
，
因
疏
於
看
守
後
門
，
而
無
法
完
成
其
責

任
。
對
蘇
壽
南
而

-
7日
，
固
體
因
社
會
價
值
而
街
突
，
就
是

社
會
解
組
;
從
而
做
為
假
設
的
差
別
團
體
組
織
，
在
他
的

白
領
犯
罪
研
究
中
得
到
了
支
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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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外
蘇
壽
南
也
希
望
在
分
析
犯
罪
行
為
的
兩
個
層
面

上
有
前
促
進
，
第
一
層
面
是
差
別
結
合
中
個
人
反
應
的
層

次
，
另
一
則
見
於
其
不
同
團
體
組
織
中
的
社
會
層
次
。
綜

合
而
言
，
蘇
壽
南
感
覺
到
必
須
研
究
的
兩
個
分
析
層
面
，

似
乎
是
顯
似
於
多
因
素
或
多
因
果
理
論
;
此
種
看
法
可
說

是
他
對
此
工
作
的
優
異
透
視
力
。
葛
雷
塞
(
。
玄
的
叩
門
)
認

為
差
別
結
合
理
論
的
鑰
匙
，
在
於
非
法
活
動
備
好
的
極
端



定
義
，
結
果
蘇
壽
南
所
謂
的
多
因
素
，
只
有
與
其
理
論
中

影
響
偏
好
定
義
有
關
者
，

-f
A被
加
以
考
慮
。
葛
雷
霆
認
為

差
別
結
合
理
論
，
在
「
使
不
同
資
料
能
結
合
在
一
起
研
究

，
同
時
因
多
因
素
概
念
而
導
致
不
同
觀
察
的
收
集
」
而
言

，
它
是
一
個
整
合
的
理
論
。

蘇
壽
南
研
嘗
試
發
展
的
犯
罪
活
動
之
一
般
理
論
，
在

、
其
成
果
中
是
獨
特
的
。
雖
然
它
引
起
很
多
討
論
，
但
它
正

式
的
發
表
也
僅
有
兩
次
。
蘇
壽
南
視
其
理
論
是
高
度
試
驗

性
的
，
但
由
其
受
大
眾
歡
迎
的
程
度
，
可
看
出
別
人
接
受

它
的
，
只
是
它
的
表
面
價
值
。
克
利
那
特

(
2
古
自
已
)

在
今
日
社
會
學
中
會
說
到•• 

「
對
於
許
多
社
會
學
家
而
言

，
蘇
壽
南
暗
示
其
理
論
，
在
做
為
一
般
性
理
論
研
必
須
加

以
再
探
究
的
地
方
，
非
常
不
幸
地
已
變
成
為
自
定
的
事
實

。
」

四
、
批
評
和
修
正

有
關
差
別
結
合
理
論
的
批
評
和
修
正
很
多
，
其
中
最

主
要
者
則
為
蘇
壽
南
本
人
在
一
九
四
四
年
所
寫
而
未
會
出

版
，
一
直
到
「
蘇
壽
南
論
文
集
」
中
才
出
現
的
「
差
別
結

合
理
論
的
遺
作
」
一
文
。
的
紀
念
文
集
的
編
者
認
為
，
此

標
題
不
是
反
應
蘇
壽
南
對
其
理
論
的
覺
醒
，
而
是
建
立
對

此
理
論
強
烈
批
評
的
一
個
例
子
。
蘇
壽
南
對
其
理
論
長
處

，
始
終
抱
著
懷
疑
的
態
度
，
特
別
是
憂
慮
犯
罪
機
會
和
需

要
強
度
兩
概
念
。

蘇
壽
南
認
為
某
階
層
的
犯
罪
是
機
會
的
函
數
。
除
非

人
們
有
機
會
去
做
下
列
行
為
，
否
則
侵
吞
公
款
者
，
不
法

性
行
為
和
其
他
相
似
行
為
將
不
會
發
生
。
因
此
地
理
因
素

，
如
地
點
的
接
近
，

或
者
一
個
人
的
職
業
，
可
能
與
其
差

別
結
合
一
樣
重
要
，
是
犯
某
類
犯
罪
的
重
要
因
素
。
蘇
壽

南
知
覺
到
差
別
結
合
理
論
，
忽
視
了
此
類
機
會
因
素，
因

此
其
理
論
不
能
對
此
事
件
加
以
說
明
。

需
要
的
強
度
可
能
亦
使
蘇
壽
南
難
以
固
執
其
差
別
結

合
，
是
犯
罪
活
動
的
主
要
因
素
。
蘇
壽
南
門
曾
經
以
山
居
人

的
輝
對
，
到
然
很
野
蠻
以
求
生
存
為
例
子
，
來
說
明
差
別

結
合
可
能
並
不
是
最
重
要
的
因
素
。
從
上
所
述
，
吾
人
只

看
出
蘇
壽
南
本
人
比
較
重
視
機
會
因
蕉
，
而
對
於
需
要
強

度
則
較
少
肯
定
;
然
而
機
會
被
感
覺
到
是
外
在
於
其
理
論

，
而
需
要
概
念
，
他
則
感
到
是
與
其
理
論
相
和
諧
。
此
處

必
須
注
意
的
是
，
他
的
小
心
謹
恆
不
是
源
於
差
別
理
論
把

機
會
和
需
要
視
為
常
敏
，
而
是
他
的
理
論
對
此
兩
因
素
有

另
外
的
安
排
。
蘇
壽
南
晉
提
到
，
一
個
人
可
能
在
結
合
中

學
習
到
犯
罪
模
式
，
但
其
執
行
可
能
出
現
於
另
一
時
期
;

、並
提
出
甚
至
是
守
法
者
，
假
如
碰
到
饑
鋒
和
窈
盜
，
也
會

有
偷
東
西
的
想
法
。
他
認
為
此
種
情
況
，
是
一
個
普
通
的

定
義
，
也
是
每
一
個
人
實
際
知
道
的
訪
盜
模
式
。
然
而
由

於
有
力
的
證
據
，
使
得
蘇
壽
南
做
了
如
下
的
結
論
.• 

「
犯

罪
在
需
要
強
度
上
，
據
反
駁
證
據
並
不
依
賴
差
別
結
合
，

而
是
有
許
多
的
變
異
。
此
種
證
據
在
某
範
圍
的
推
定
上
是

正
確
的
，
但
它
國
不
是
此
批
評
的
證
據
，
也
不
是
語
據
與

結
論
相
反
。
是
故
可
能
的
結
論
是
，
以
差
別
結
合
為
解
釋

犯
罪
的
充
分
性
，
是
有
待
再
加
探
究
。
」
由
此
而
言
，
蘇

壽
南
雖
欲
改
進
其
差
別
結
合
理
論
，
但
他
始
終
抱
著
懷
疑

的
觀
點
。
不
論
是
差
別
結
合
理
論
的
擁
護
者
或
批
評
者
，

都
對
幅
降
定
義
導
致
犯
罪
活
動
的
多
餘
建
構
，
有
所
怨
言

。
爾
特
(
g
o
H
R
)為
了
設
法
解
決
此
問
題
，
會
把
此

理
論
改
成
為
可
以
證
明
的
陳
述
。
他
認
為
蘇
壽
商
所
使
用

的
語
言
有
些
含
糊
，
因
此
想
研
究
其
間
的
變
數
和
功
能
關

係
'
是
不
可
能
的
。
他
認
為
其
工
作
是
理
論
地
創
新
工
作

，
間
求
如
何
利
用
差
別
結
合
理
論
以
做
為
研
究
的
指
導
。

葛
雷
塞
是
差
別
結
合
理
論
的
主
要
修
飾
者
。
他
知
覺

到
對
此
理
論
的

一般
和

一
致
性
批
評
。
第
一
個
主
要
的
批

評
是
結
合
的
意
義
，
就
某
方
面
而
言
，
結
合
常
被
融
為
是

接
觸
。
葛
雷
鑫
注
意
到
學
生
的
質
詢
如
.• 

「
為
什
麼
駝
獄

看
守
者
，
不
會
因
與
犯
人
結
合
而
成
為
罪
犯
」
'
為
了
解

決
此
名
詞
的
曖
昧
，
他
以
認
同
為
基
本
要
素
，
而
重
新
概

念
化
差
別
結
合
理
論
。
換
言
之
，
在
某
程
度
而
言
，
一
個

人
追
求
犯
罪
行
為
，
乃
因
他
在
事
實
或
想
像
上
，
認
同
自

己
與
他
自
認
為
可
以
接
受
的
犯
罪
他
人
。
萬
雷
靈
感
覺
到

此
概
念
的
替
換
，
導
入
了
行
動
者
和
其
自
己
之
間
的
五
動

，
以
做
為
其
選
擇
角
色
模
式
的
因
素
。
他
利
用
的
為
自
己

、

和
意
義
他
人
間
的

.

中
型
角
色
理
論
，
此
模
式
可
能
指
向
反

犯
罪
意
義
他
人
，
也
可
以
指
向
犯
罪
意
義
他
人
。
葛
雷
蜜

語
焉•• 

「
這
種
重
點
，
使
得
差
別
結
合
理
論
具
有
整
合
性

，
它
提
供
每
一
個
案
的
犯
罪
性
、
經
濟
條
件
、
優
先
挫
折

、
學
習
道
德
信
念
、
閻
健
參
與
和
個
人
生
活
的
其
他
形
態

之
適
應
標
準
」
。

雖
然
葛
雷
鑫
對
於
差
別
結
合
的
理
論
結
擒
，
有
草
也
一

增
加
，
但
對
於
推
進
此
理
論
的
實
驗
調
查
性
，
則
是
值
得

懷
疑
的
。
他
仍
然
停
留
在
蘇
壽
南
理
論
研
陳
述
的
一
般
重

點
，
只
是
藉
著
角
色
理
論
，
想
排
除
其
中
曉
昧
的
地
方
;

但
無
論
如
何
，
自
肝
、
運
作
中
型
概
念
之
設
定
的
有
限
成
功

和
被
接
受
的
努
力
，
出
現
了
葛
雷
鑫
以
模
糊
的
認
同
名
詞

替
代
了
模
糊
的
結
合
名
詞
。
此
結
果
從
好
的
方
面
而
一
苔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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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
對
此
理
論
的
進
一
步
建
梢
，
已
說
明
出
此
理
論
可
成
臨

一
描
敘
的
模
式
;
但
從
創
作
一
個
可
研
究
的
理
論
模
式
而

昔
日
，
則
少
有
助
益
。

對
差
別
結
合
理
論
有
明
確
陳
述
者
，
是
蘇
壽
南
的
主

要
繼
承
者
科
累
斯
(
白
白
的
白
同
)
。
科
累
斯
認
為
，
蘇

壽
南
的
意
圈
，
在
於
組
織
和
整
合
犯
罪
率
的
實
際
資
料
，

使
成
為
有
意
義
，
而
不
是
想
解
釋
個
別
犯
罪
。
科
累
斯
說

，
差
別
結
合
並
不
是
個
人
變
成
犯
罪
的
過
程
之
正
確
的
陳

述
，
而
是
想
依
據
犯
罪
差
別
分
配
的
意
義
，
來
重
新
建
立

現
範
衝
突
的
原
則
。
科
累
斯
認
為
許

多
社
會
學
理
論
，
其

主
要
嘗
試
即
為
整
合
某
些
現
象
的
出
現
率
於
不
同
的
資
料

由
1
。

現
代
社
會
中
規
範
的
街
突
，
雖
因
對
抗
犯
罪
而
組
成

團
體
，
但
相
反
的
也
在
促
進
犯
罪
。
科
累
斯
調
蘇
壽
南
的

理
論
，
在
於
解
釋
規
部
衝
突
如
何
運
作
，
以
及
差
別
結
合

機
轉
如
何
決
定
犯
罪
率
的
高
低
。
同
時
從
犯
罪
者
及
其
結

合
的
觀
點
而
言
，
想
範
衝
突
，
具
有
兩
種
不
同
的
文
化
，

一
固
定
反
對
，
另
一
則
為
贊
成
;
因
此
差
別
結
合
在
解
釋
犯

罪
時
有
兩
個
層
次
。
科
累
斯
寫
到
•• 

「
於
是
差
別
結
合
理

論
可
說
是
規
範
衝
突
原
則
的
再
陳
述
。
此
原
則
，
在
個
人

、
統
計
和
集
體
生
活
兩
方
面
，
能
對
犯
罪
和
非
犯
罪
的
分

佈
加
以
說
明
。
在
此
情
況
下
，
個
人
行
為
和
傳
染
病
率
資

料
可
做
為
此
原
則
的
變
數
之
指
標
，
從
而
提
供
兩
類
可
試

驗
的
假
設
」
。

最
後
科
累
斯
認
為
，
今
臼
對
差
別
結
合
已
沒
有
可
接

受
的
代
替
品
。
如
親
蘇
壽
南
理
論
為
系
統
設
計
，
分
析
的

進
步
，
則
不
必
嚴
求
其
理
論
必
需
，
並
認
為
沒
有
任
何
代

替
品
能
再
被
發
現
。
差
別
結
合
理
論
已
使
很
多
事
實
有
意

義
，
超
過
於
其
他
代
替
的
理
論
。

最
後
此
段
一
小
會
寫
在
差
別
結
合
理
論
里
，
即
蘇
壽
南

於
印
第
安
那
時
，
鬥
曾
經
在
理
論
形
成
的
分
析
歸
納
方
法
上

，
受
到
林
德
史
密
斯
(
戶
戶
口
兮
的
B
Z
V
)的
影
響
。
蘇
壽
南

本
人
即
會
使
用
此
法
，
來
修
飾
和
改
述
其
理
論
形
成
。
從

而
蘇
壽
南
的
學
生
，
繼
續
不
斷
的
改
變
和
再
建
差
別
結
合

理
論
，
以
求
能
解
釋
所
有
犯
罪
類
型
的
原
因
，
是
很
合
理

的
。
因
此
就
此
觀
點
而
言
，
木
斷
的
強
化
理
論
，
和
她
評

者
的
缺
點
意
見
，
並
不
使
此
學
派
的
思
想
中
斷
。

然
而
差
別
結
合
理
論
，
仍
然
在
蘇
壽
南
最
後
修
正
版

的
語
言
中
打
轉
，
它
是
不
應
該
盤
旋
那
末
久
的
。
科
累
斯

在
他
和
蘇
壽
南
合
作
的
第
七
版
序
言
中
寫
到
.• 

「
它
是
商

度
地
可
能
再
版
，
正
如
在
第
三
版
中
所
說
的
一
樣
」
。
換

言
之
，
差
別
結
合
理
論
或
原
則
，
到
目
前
為
止
，
的
然
保

留
曲
一
個
暫
時
性
和
有
餘
她
修
飾
的
情
況
。

五
、
文
化
傳
遞
l

差
別
結
合
理

論
及
其
飽
式

ω
偏
差
混
象
的
罪
定

蘇
壽
南
在
任
何
特
殊
現
象
中
，
都
不
會
把
偏
差
行
為

視
為
天
生
的
。
在
其
早
期
著
作
中
，
他
對
於
法
律
的
發
生

和
因
法
律
系
統
而
生
的
偏
差
行
為
感
到
興
趣
，
他
認
為
犯

罪
活
動
是
來
源
於
不
同
團
體
和
法
律
的
街
突
。
在
一
九
二

九
年
的
文
章
中
，
他
描
敘
出
犯
罪
行
為
的
界
定
，
是
根
基

於
街
突•• 

「
此
過
程
似
乎
在
下
列
情
況
中
開
始
。
即
某
一

團
體
的
人
們
感
覺
到
，
他
們
的
某
些
價
值
、
生
活
財
產
、

土
地
美
化
或
神
學
教
條
等
，
被
他
人
的
行
為
所
危
害
。
假

如
此
團
體
有
政
治
影
響
力
，
且
認
為
其
重
要
價
值
已
受
到

嚴
重
危
害
，
則
此
間
體
將
尋
求
制
定
法
律
，
並
贏
得
全
州

的
合
作
，
以
保
護
他
們
的
價
值
。
法
律
成
為
解
決
一
個
團

體
與
他
團
體
衝
突
的
設
計
，
至
少
在
現
代
是
如
此
。
此
種

受
法
律
設
計
所
保
護
的
價
值
，
可
能
在
其
他
團
體
並
不
受

到
很
高
的
欣
賞
;
同
時
在
法
律
制
定
前
，
做
此
事
並
不
犯

法
，
但
現
在
因
企
州
的
合
作
則
變
成
為
犯
罪
」
。

從
此
長
引
文
而
論
，
蘇
壽
南
是
與
強
調
指
稱
理
論
或

互
動
過
程
理
論
的
學
者
，
如
貝
克
、
齊
受
斯
等
人
相
似
。

貝
克
說
明
反
馬
尼
白
那
立
法
的
發
展
，
是
和
蘇
壽
南
犯
罪

衝
突
過
程
的
抽
敘
相
似
，
更
多
的
相
似
可
見
於
蘇
壽
南
的

白
價
犯
罪
之
討
論
。
在
談
到
此
範
圈
中
的
差
別
法
律
峙
，

他
認
為
其
中
最
重
要
的
因
素
，
是
犯
罪
商
人
的
地
位
。
蘇

壽
南
鬥
世間
於
文
中
表
示
，
商
人
是
一
個
受
尊
敬
和
讚
美
的
人

，
並
說
法
律
很
不
願
意
起
訴
此
稽
人
。

更
重
要
的
是
，
蘇
壽
南
的
陳
述
，
雖
指
出
當
一
個
人

被
指
稱
為
罪
犯
峙
，
會
產
生
烙
印
的
角
色
，
但
他
認
為
犯

罪
烙
印
對
白
領
違
法
者
封
不
生
作
用
，
對
青
少
年
罪
犯
的

影
響
也
很
小
。
此
處
蘇
壽
南
已
清
楚
的
看
出
，
指
稱
一
個

人
為
罪
犯
的
含
意
，
以
及
此
偏
見
可
能
產
生
的
後
果
。

雖
然
他
知
覺
在
界
定
犯
罪
活
動
的
那
些
社
會
因
素
，

但
他
部
無
法
把
它
們
都
整
合
於
其
差
別
結
合
理
論
之
中
。

他
親
自
己
為
犯
罪
學
的
理
論
家
，
所
追
尋
的
目
標
是
如
何

應
用
社
會
學
概
念
於
犯
罪
行
為
，
並
組
織
前
有
不
同
的
實

際
資
料
，
以
解
釋
犯
罪
原
因
。
從
此
而
言
，
此
理
論
僅
是

對
於
已
知
資
料
的
分
析
，
並
進
一
步
做
有
意
義
的
解
釋
，

於
是
偏
差
現
象
的
界
定
於
焉
完
成
，
差
別
結
合
理
論
就
從

此
出
發
。
是
故
牽
涉
到
偏
差
現
象
界
定
的
特
化
社
會
過
程

一的一



之
工
作
的
研
討
，
並
不
是
偏
差
粘
合
理
論
的
一
部
分
。

ω
偏
差
行
為
的
分
佈

蘇
壽
南
的
一
個
主
要
思
著
領
域
，
是
嘗
試
解
釋
差
別

犯
菲
率
。
他
對
於
黑
人
、
青
年
、
男
成
人
和
城
市
居
民
等

­

有
一
向
犯
罪
率
，
留
有
很
深
刻
的
同
象
。
他
想
利
用
差
別
結

合
，
來
解
釋
犯
罪
率
分
佈
變
異
;
事
實
上
，
他
主
張
高
犯

罪
率
來
源
於
支
持
和
鼓
勵
犯
罪
活
動
的
深
度
結
合
。

然
而
明
顯
的
問
題
是
那
些
團
體
為
其
結
合
提
供
了
什

盤
機
會
。
蘇
壽
南
對
此
問
題
，
則
以
差
別
團
體
組
織
為
答

覆
。
在
其
早
期
的
著
作
裹
，
此
概
念
被
稱
為
社
會
解
組
，

指
的
是
社
會
中
有
不
同
團
體
目
標
存
在
。
蘇
壽
南
認
為
不

同
團
體
臼
標
，
使
犯
罪
和
法
律
文
化
兩
者
同
時
並
存
，
從

而
產
生
某
些
團
體
支
持
法
律
，
而
其
他
團
體
則
與
法
律
對

立
。
這
是
蘇
壽
南
差
別
結
合
理
論
中
理
論
陳
述
的
主
要
假

定
。

但
是
為
什
麼
衝
突
團
體
首
先
存
在
，
則
不
會
被
系
統

地
討
論
過
。
在
談
到
移
民
的
犯
罪
時
，
持
有
上
述
傾
向
更

是
明
顯
，
他
似
乎
假
定
衝
裂
和
強
迫
是
必
然
的
。
他
說.• 

「
我
們
有
代
表
各
種
利
益
及
其
街
突
直
想
的
團
體
存
在
。

一
個
人
如
果
不
喜
歡
他
居
住
地
區
所
要
參
與
的
參
與
團
體

文
化
;
他
可
以
加
入
另
一
個
團
體
，
從
而
他
可
尋
找
到
與

其
嗜
好
行
為
有
所
助
益
的
團
體
」
。

雖
然
蘇
壽
南
正
確
地
指
出
，
現
範
衝
突
A宙
間
導
致
不
同

的
偏
差
分
佈
'
但
他
沒
有
一
件
加
探
究
。
關
於
這
點
，
他
的

興
趣
僅
在
討
論
實
證
資
料
的
變
斂
。
因
此
科
累
斯
的
看
法

，
認
為
差
別
結
合
理
論
，
是
一
個
很
正
確
而
有
條
理
的
設

計
。
差
別
結
合
理
論
和
差
別
團
體
組
織
，
並
木
解
釋
俑
差

的
分
佈
;
此
兩
概
念
、
原
則
、
假
設
、
理
論
或
任
何
稱
呼

，
口
作
能
做
為
部
分
解
釋
的
線
索
。
然
而
此
兩
者
的
有
用
性

，
則
因
鯨
壽
南
的
嚴
格
界
定
而
變
成
有
限
。
他
一
方
面
抱

著
成
為

一
般
理
論
的
慾
望
，
另
一
方
面
由
於
其
無
言
的
假

定
，
使
它
在
達
到
上
述
目
標
上
，
變
得
很
脆
弱
。

ω
…
偏
差
反
應
的
類
型

差
別
結
合
理
論
，
對
於
偏
差
類
型
的
揉
計
，
很
明
顯

的
表
示
出
，
是
依
賴
於
行
為
模
式
的
可
得
到
性
。
蘇
壽
南

口
曾
對
此
學
習
成
份
做
以
下
的
敘
述•• 

「
認
為
犯
罪
的
技
衍

，
有
時
很
被
雜
，
有
時
則
很
簡
單
」
。
同
時
他
也
描
敘
了

天
真
的
大
學
畢
業
生
在
其
第
一
個
職
業
中
，
如
何
學
習
白

領
犯
罪
的
技
術
;
以
及
職
業
街
盜
生
手
如
何
的
學
習
技
俯
臥

變
成
為
欺
詐
行
業
的
高
手
。
上
述
兩
類
型
的
犯
罪
活
動
，

都
是
從
其
他
偏
差
者
學
習
而
來
;
換
言
之
，
他
們
的
結
合

和
行
為
期
待
，
影
響
了
偏
差
活
動
的
類
型
。
從
此
層
面
而

言
，
差
別
結
合
和
文
化
傳
遞
理
論
的
說
服
力
是
很
強
的
。

ω
集
體
偏
差
反
應

此
園
地
的
研
究
，
可
說
是
差
別
結
合
，
文
化
俾
遞
理

論
的
重
心
。
職
業
街
盜
此
書
，
清
楚
地
捕
敘
出
此
類
型
次

社
區
的
發
展
。
蕭
氏
和
罵
俏
兩
氏
，
在
青
少
年
犯
的
社
會

因
素
一
書
中
，
也
敘
述
了
高
犯
罪
區
如
何
透
過
幫
會
關
係

'
而
傳
遞
其
偏
差
態
度
;
在
那
些
地
區
的
幫
會
活
動
，
被

作
者
親
為
是
一
種
生
活
方
式
。
從
差
別
和
文
化
傳
遞
而
言

，
一
偏
差
信
仰
的
次
系
統
，
是
文
化
環
境
的
一
部
份
，
和
此

環
境
中
的
行
動
者
，
址
(
享
有
那
些
一
價
值
和
規
範
。

然
而
此
集
體
偏
差
過
程
，
是
假
設
多
於
明
顯
的
討
論

。
蘇
壽
南
雖
會
談
及
固
體
組
織
中
，
組
織
團
體
助
長
犯
罪
。

和
為
了
反
犯
罪
而
組
成
團
體
的
兩
面
體
，
但
他
很
少
注
意

到
形
成
犯
罪
固
體
的
力
量
。
前
氏
和
馬
偕
也
認
為
，
依
靠

背
會
可
以
得
到
刺
激
、
友
龍
和
安
企
。
但
是
所
有
持
此
理

論
參
考
架
構
的
學
生
之
焦
點
，
封
是
傌
差
行
為
模
式
的
學

習
過
程
，
而
有
關
團
體
形
成
結
祟
，
則
很
少
注
意
。
再
看

，
共
同
社
會
經
驗
的
基
木
過
程
，
在
結
合
，
傳
遞
現
論
中

重
覆
出
現
，
並
成
為
研
究
重
點
...... 

它
可
說
是
團
體
形
成

的
主
要
主
題
，
因
此
影
繹
集
體
反
應
的
因
素
，
已
暗
含
於

此
理
論
取
向
。川W

團
體
活
動
的
持
續

雖
然
蘇
壽
商
會
捉
到
結
合
的
持
久
性
，
有
助
於
偏
差

活
動
，
但
集
惚
偏
差
行
動
的
校
定
，
並
不
是
差
別
結
合
理

論
的
重
點
一
。
他
把
此
問
題
視
為
己
知
，
而
認
為
犯
罪
持
續

是
來
源
於
不
同
團
體
組
織
的
存
在
，
僅
此
而
己
，
再
也
沒

有
加
以
發
揮
;
其
次
為
什
麼
喜
歡
犯
罪
的
團
體
能
持
紹
，

他
也
不
會
涉
及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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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加
氏
和
馬
俏
在
書
寫
犯
罪
價
值
的
文
化
傳
遞
時
，
【
咐
崗

位
到
其
原
因
乃
一
個
都
市
中
特
別
地
區
的
「
自
然
」
解
組

;
這
些
地
區
的
自
然
解
組
持
緝
了
很
長
的
時
間
，
因
而
犯

罪
活
動
也
持
紹
了
很
長
的
時
間
。
最
後
，
使
得
這
些
一
地
區

的
社
會
控
制
失
效
﹒
，
換
言
之
社會
控
制
失
效
對
持
續
儒
差

活
動
，
應
負
最
大
的
責
任
。
然
而
前
氏
和
馬
俏
認
為
，
做

弱
→
社
會
控
制
程
度
，
乃
不
能
充
分
解
釋
上
述
現
象
，
此
外

尚
需
法
律
執
行
的
無
效
和
不
充
分
才
會
產
生
偏
差
活
動
的

穩
定
。但

是
上
述
觀
點
，
首
先
就
忽
略
了
偏
差
者
繼
締
參
加



犯
罪
活
動
的
動
機
之
理
由
;
雖
然
缺
乏
社
會
控
制
可
能
助

長
犯
罪
活
動
，
但
它
仍
然
沒
有
解
釋
那
些
行
為
為
何
會
持

續
。
同
時
由
於
太
重
視
警
察
的
角
色
，
蕭
氏
和
馬
偕
似
乎

間
為
，
假
如
沒
有
強
而
有
力
的
法
律
執
行
機
構
，
將
使
昕

有
犯
罪
成
為
一
種
生
活
方
式
;
這
種
假
定
，
是
有
待
加
以

驗
證
和
討
論
。

六
、
結

五
日

-ZEnH 

差
別
結
合
|
|
文
化
傳
遞
學
派
的
思
想
，
主
要
的
焦

點
是
圍
繞
於
偏
差
行
動
的
社
會
環
境
之
影
響
。
蘇
壽
南
貢

獻
了
有
關
追
尋
偏
差
生
控
的
社
會
心
理
過
程
之
重
要
假
設

"
他
的
貢
獻
不
僅
增
加
對
偏
差
的
一
般
系
統
知
識
，
同
時

也
除
去
了
一
些
錯
誤
的
導
引
。
他
否
認
解
釋
偏
差
活
動
中

普
通
需
要
和
價
值
的
角
色
，
是
一
個
真
實
的
成
果
。
他
強

調
偏
差
學
習
、
理
由
化
、
動
機
和
技
街
，
阿
以
參
加
那
些
行

為
的
觀
點
，
也
是
一
個
主
要
的
成
就
。

蕭
氏
、
馬
偕
和
其
他
芝
加
哥
學
派
的
學
者
，
都
補
充

7
蘇
壽
南
的
成
果
。
他
們
沿
著
此
概
念
架
構
所
做
的
實
證

研
究
，
使
差
別
結
合
的
角
色
得
到
證
明
。
崔
斯
也
一
再
的

提
供
青
年
結
合
導
致
偏
差
活
動
的
學
富
敘
述
。
可
惜
的
品

結
合
|
|
傳
遞
原
則
並
不
是
解
釋
這
位
一
行
為
的
唯
一
因
素

，
而
是
行
為
普
遍
地
都
牽
涉
到
此
原
則
。

此
理
論
的
缺
點
有
兩
方
面
。
一
是
某
些
命
題
的
曖
眛

'
特
別
是
蘇
壽
一
南
的
命
題
，
是
主
要
的
絆
闢
石
;
其
次
是
，

只
注
意
到
偏
差
期
待
的
學
習
。
此
研
究
取
向
使
學
生
的
思

想
，
限
制
於
京
枕
環
境
中
互
動
模
式
的
凹
槽
，
以
致
於
有

關
偏
差
現
象
的
許
多
其
他
重
要
層
面
，
﹒
皆
被
忽
視
了
，
或

只
能
在
其
他
取
向
中
才
能
得
知
;
假
如
不
是
為
了
此
理
論

的
聲
譽
，
上
述
批
評
可
能
常
被
忽
視
;
因
為
一
個
人
可
能

詭
辯
地
說
|
|
在
他
們
的
能
力
範
圍
內
，
此
傳
統
的
學
者

業
已
登
了
其
最
大
的
能
力
。
然
而
做
為
一
般
理
論
的
任
務

，
是
要
有
成
果
，
是
要
能
義
不
容
辭
的
接
受
抱
怨
，
也
是

為
賞
。
不
論
如
何
，
差
別
結
合
|
|
文
化
傳
遞
理
論
，
業

已
揭
露
了
偏
差
現
象
的
被
雜
性
之
一
面
，
則
是
不
可
否
認

的
。

貳
、
次
艾
化
理
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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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
文
化
理
論
之
能
解
釋
偏
差
行
為
，
乃
是
得
自
研
究

青
少
年
犯
罪
學
者
的
強
力
支
持
。
像
其
他
近
代
社
會
學
一

樣
，
次
文
化
理
論
是
從
芝
加
哥
學
派
中
接
受
了
洗
禮
，
它

開
始
於
僅
斯
(
叫
穹
甜
的
計
叩
門
)
的
著
作

•• 

「
幫
會
」
一
害
。

蕭
特
(
早
已
【
)
會
提
到•• 

從
「
幫
會
」
一
書
出
版
後
，

某
些
違
法
改
文
化
(
音
口
Z
S
E
E

穹
丘
吉
目
的
)
才
被

加
以
描
敘
，
崔
斯
搶
先
一
鑄
的
討
論
違
法
次
文
化
，
並

且
給
與
不
同
的
概
念
。
他
把
幫
會
分
為
擴
散
和
凝
固
(

岳
母
E
m
-
h
W
M
O
E

已
E
m
a
)的
幫
會
，
以
及
一
般
和
犯
罪

(
口
。
口
呵
呵
口
已
。
口
自
出

N
m
a
b
n
立
自
古
巴
)
的
幫
會
」
。

雖
然
近
代
理
論
家
在
理
論
步
調
上
已
超
越
雀
斯
，
但

他
們
並
不
會
答
覆
了
「
幫
會
」
一
書
所
提
到
的
實
證
挑
戰

;
它
是
崔
斯
費
了
七
年
時
間
，
使
用
各
種
不
同
方
法
所
收

集
到
的
資
料
。
蕭
特
聞
「
幫
會
」
一
書
為
現
代
的
典
型
著

作
，
並
替
它
做
如
下
的
辯
護
•• 

「
首
先
，
它
在
三
十
五
年

來
，
可
說
是
研
究
青
少
年
封
閉
會
中
最
易
於
了
解
的
著
作
。

它
是
那
末
完
全
，
至
少
由
於
此
事
實
，
以
致
於
沒
有
任
何

其
他
此
類
型
的
研
究
，
此
比
研
究
會
經
被
瞭
解
過
」
。

自
從
種
新
以
來
，
次
文
化
理
論
的
支
持
者
和
批
評
者

，
是
可
被
視
為
是
一
體
者
0

米
勒
(
早
已
叩
門
)
、
孔
恩
、

克
羅
屋
和
歐
寧
、
施
凱
(
ω
耳
目
的
)
和
梅
札(
Z
R
S
)

，
蕭
特
和
司
徒
貝
克

3
月
o
a
s
m
n阿
)
等
都
對
次
文
化
理

論
有
有
意
義
的
貢
獻
。
不
像
脫
序
理
論
有
相
當
一
致
的
主

題
，
次
文
化
理
論
在
上
述
作
者
手
中
，
則
缺
乏
一
致
性
。
4

孔
恩
和
米
勒
代
表
著
截
然
不
同
的
作
者
，
如
依
他
們
的
次

文
化
觀
點
而
言
，
則
他
倆
幾
乎
完
全
是
持
相
反
的
立
場
。

爾
特
和
司
徒
貝
克
則
接
受
了
其
他
學
者
的
部
分
想
法
，
但

加
上
自
己
的
觀
點
;
克
羅
屋
和
歐
寧
亦
復
如
此
，
梅
札
和

施
凱
則
提
出
一
些
對
基
本
次
文
化
主
題
懷
疑
的
問
題
。
因

此
在
此
處
要
想
簡
單
的
說
明
次
文
化
理
論
是
不
可
能
的
，

由
是
必
須
對
於
不
同
的
意
見
和
修
飾
也
需
要
加
以
注
意
，

其
理
由
簡
單
地
說
，
因
為
沒
有
一
個
堅
合
的
次
文
化
理
論

一的一

二
、
米

勒

米
勒
出
版
其
常
被
引
用
和
再
版
的
犯
罪
理
論
之
陳
述

於
一
九
五
八
年
。
根
據
其
波
斯
頓
的
羅
克
斯
法
利
計
割
，

米
勒
認
為
在
低
階
層
社
區
的
不
同
文
化
因
素
，
是
主
要
的

犯
罪
病
囡
囡
素
。
米
勒
認
為
低
產
階
層
的
張
子
，
在
很
多

方
面
，
是
不
受
其
周
圍
的
一
般
價
值
所
影
響
。
青
少
年
是

受
與
中
產
階
層
模
式
不
同
的
標
準
和
價
值
環
境
所
社
會
化

，
因
而
從
眾
於
他
們
自
定
的
社
區
，
從
而
變
成
偏
差
。



米
勒
認
為
中
產
和
低
產
階
層
的
街
突
，
並
不
是
來
妳

於
直
接
挑
戰
的
結
果
。
他
說
:
「
此
並
不
意
味
違
反
中
產

階
層
規
範
'
是
此
動
機
的
主
要
成
份
，
而
是
低
產
階
層
主

要
行
動
的
副
產
品
。
低
產
階
層
文
化
標
準
，
不
能
僅
被
視

為
是
中
產
階
層
文
化
的
相
反
，
它
是
有
幾
世
紀
的
不
同
老

傅
統
，
其
本
身
也
是
一
個
整
合
體
」
。

從
米
勒
而
言
，
這
個
不
同
的
生
活
型
態
，
可
以
所
謂

的
「
焦
點
事
件
」
(
呵
。
g
-
n
g
n
叩
門
口
的
)
，
來
包
括
其
一

系
列
的
行
為
。
此
六
焦
點
事
件
為
•• 

困
惱
、
強
健
、
機
盔

、
刺
激
、
命
運
和
自
律
，
另
外
青
少
年
也
重
視
舊
屬
和
地

位
。
上
述
每
一
個
事
件
，
在
低
產
階
層
中
，
都
可
造
成
各

別
形
式
的
行
為
。

困
惱
事
件
，
指
的
是
逃
避
或
參
與
的
觀
念
，
因
守
法

和
非
法
暐
面
提
供
了
判
斷
個
人
地
位
的
基
礎
。
強
鍵
不
僅

是
體
魄
有
力
，
並
其
體
育
技
能
，
更
重
要
的
是
有
男
子
氣

概
。
機
靈
指
的
為
精
明
和
狡
猜
，
有
能
力
應
付
權
威
和
中

產
階
層
的
代
理
者
。
刺
激
指
的
是
能
逃
避
階
層
生
活
的
煩

悶
，
包
括
冒
險
和
危
機
以
震
憾
固
體
。
命
運
可
以
無
能
控

，
制
並
二
生
的
感
覺
為
其
商
標
，
這
種
感
覺
米
勒
認
為
已
滲

透
盤
個
低
階
層
文
化
，
此
種
勢
力
是
藉
昔
一
個
挑
數
字
和
丟
骰

子
來
決
定
一
個
人
是
否
為
幸
福
者
而
運
作
者
。
自
律
指
的

是
個
人
與
強
迫
權
威
間
的
關
係
。
米
勒
認
低
產
階
層
文
化

在
外
顯
情
操
上
雖
似
自
由
，
然
而
隱
含
其
內
者
，
則
為
逃

避
緊
迫
地
外
部
控
制
情
境
。

在
低
產
階
層
社
區
中
，
青
少
年
與
成
年
人
的
焦
點
事

件
之
重
點
則
不
同
，
他
們
重
視
的
為
歸
屬
和
地
位
。
此
兩

觀
念
影
響
到
焦
點
事
件
的
模
式
，
因
此
街
角
幫
會
成
為
低

階
層
男
孩
很
重
要
的
生
活
層
面
。
幫
會
成
員
關
係
在
此
道

境
中
提
供
了
心
理
、
社
會
和
其
他
的
功
能
。
個
人
藉
著
智

識
和
能
力
，
去
表
示
達
到
低
產
階
層
焦
點
事
件
的
標
準
，

從
而
獲
得
和
維
持
其
成
員
關
係
。
然
而
如
從
從
眾
於
那
些

事
件
而
言
，
地
位
是
從
被
判
斷
為
非
常
或
完
美
的
行
為
扭

演
才
能
取
得
，
一
個
人
當
其
有
能
力
做
某
事
，
且
能
表
現

出
無
前
謂
時
，
才
有
資
格
被
稱
為
浪
子
(
古
巴
」
。

米
勒
的
觀
點
為
低
產
階
層
的
青
少
年
是
與
社
會
相
抵

觸
的
。
由
於
接
受
了
低
產
階
層
文
化
而
成
為
一
種
生
活
方

式
﹒
由
是
青
少
年
在
追
尋
其
生
活
型
態
的
焦
點
事
件
時
，

便
與
一
酸
性
文
化
相
衝
突
。
愈
是
能
符
合
低
階
層
獨
特
焦

點
事
件
的
內
行
青
年
，
愈
能
從
其
幫
會
成
員
中
獲
得
地
位

，
從
而
產
生
了
許
多
類
以
於
犯
罪
的
行
為
。

三
、
孔

因
I~且，、

孔
慰
和
米
勒
的
次
文
化
理
論
，
有
很
大
的
差
異
。
他

不
認
為
有
自
己
一
套
，
且
支
配
犯
罪
青
年
的
生
活
之
獨
立

低
產
階
層
文
化
。
他
認
為
工
人
階
層
文
化
是
較
不
穩
定
，

且
與
米
勒
所
說
的
低
產
階
層
文
化
有
別
。
孔
恩
注
意
的
是

文
化
的
異
質
性
而
不
是
同
質
性
。
他
認
為
只
有
在
兒
童
教

養
策
略
，
父
母
的
激
勵
和
職
業
評
價
等
層
面
，
工
作
階
層

才
與
中
產
階
層
不
同
。

孔
恩
敘
述
了
低
產
或
工
作
階
層
，
在
中
產
階
層
所
支

配
的
環
境
中
所
發
生
的
適
應
問
題
。
概
社
會
和
其
制
度
，

反
應
的
是
中
產
階
層
的
生
活
型
態
，
學
校
是
中
產
階
層
的

代
理
者
，
它
所
教
育
的
為
中
產
階
層
價
值
;
以
致
於
處
此

環
境
的
同
學
和
友
伴
，
也
以
中
產
階
層
的
價
值
來
相
互
評

估
。
總
之
，
工
作
階
層
青
少
年
面
臨
的
為
，
與
其
自
身
昕

有
者
不
同
的
環
境
.
，
他
們
尚
未
社
會
化
中
產
階
層
的
價
值

，
使
其
能
在
中
產
階
層
制
度
中
與
別
人
競
爭
。

按
照
孔
恩
的
意
見
，
青
少
年
所
以
如
此
去
傲
，
乃
是

來
源
於
一
般
文
化
傳
統
和
大
眾
傳
擋
的
宣
傳
，
概
電
視
、

電
畫
、
雜
誌
和
電
影
到
處
讚
美
中
產
階
層
價
值
。
因
此
他

認
為
工
作
階
層
青
少
年
，
可
能
己
內
化
一
位
一
中
產
階
層
價

值
，
或
者
他
們
至
少
可
能
從
他
們
年
長
友
伴
中
，
很
想
知

道
或
尊
重
它
。
但
無
論
如
何
，
工
作
階
層
青
少
年
無
法
覆

蓋
其
挫
折
和
適
應
問
題
的
痕
跡
，
他
們
將
會
因
其
工
作
階

層
價
值
系
統
之
背
景
，
而
使
努
力
徒
勞
，
從
而
造
成
焦
慮

和
地
位
挫
折
。

孔
恩
接
廿
一
個
認
為
，
一
當
他
們
發
展
出
對
於
他
們
地
位

的
憂
慮
，
並
進
而
尋
求
解
決
時
，
他
們
才
能
減
輕
一
些
挫

折
。
而
犯
罪
幫
會
的
解
決
方
法
變
成
為
逐
驅
焦
慮
的
好
辦

法
，
因
此
工
作
階
層
的
青
少
年
，
只
要
具
有
競
爭
問
題
的

相
似
經
驗
者
，
自
然
自
然
的
會
聚
集
在
一
起
。
犯
罪
幫
會

的
解
決
方
法
成
為
這
些
青
少
年
解
決
地
純
問
題
的
特
別
慰

藉
，
它
設
立
了
工
作
階
層
青
少
年
，
可
以
達
到
地
位
的
結

準
'
這
些
標
準
是
屬
於
他
們
自
己
的
標
準
'
而
不
是
中
產

階
層
的
標
準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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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解
決
方
法
的
中
心
，
是
基
於
青
少
年
在
他
們
遭
到

中
產
階
層
峙
，
所
受
到
的
悔
辱
、
挫
折
和
焦
慮
等
事
實
;

其
結
果
使
得
他
們
對
中
產
階
層
，
產
生
了
敵
視
、
悲
痛
和

焦
慮
的
態
度
。
此
處
孔
恩
認
為
反
應
!
形
成
(
同g
旦
旦

l

F
H
B
自
己
。
口
)
，
在
青
少
年
意
圖
捉
捕
其
感
覺
時
，
扮
演

著
一
個
角
色
。
他
說
.• 

「
我
們
畢
竟
期
望
犯
罪
青
少
年
，

能
被
支
配
此
社
會
的
中
建
階
層
道
德
所
社
會
化
，
而
不
是

以
逢
迎
姿
態
做
為
防
嘿
，
而
能
綺
拒
絕
中
產
階
層
社
會
的



吸
引
。
在
此
情
況
下
，
因
反
應
形
成
本
身
，
以
及
沒
有
可

尊
重
的
中
產
階
層
社
會
組
範
'
他
們
必
會
謀
取
非
理
性
，

惡
作
劇
和
無
法
說
明
的
敵
意
來
對
抗
其
敵
人
」
。

孔
恩
特
肘
地
提
到
反
應
，
形
成
機
轉
，
可
以
解
釋
為

何
工
作
階
層
犯
罪
青
少
年
對
於
財
產
的
不
重
視
。
青
少
年

藉
著
隨
意
地
和
任
性
地
盜
用
財
產
，
而
發
洩
了
其
仇
恨
，

因
為
財
產
中
已
含
有
中
產
階
層
的
氣
息
;
結
果
在
此
點
，

他
們
也
暴
露
了
其
弱
點
，
因
為
工
作
階
層
青
少
年
罪
犯
，

在
此
層
面
上
的
反
應
是
很
激
烈
的
。

誠
如
孔
恩
前
說
，
他
們
的
行
為
不
僅
在
解
除
產
生
焦

慮
的
緊
張
，
而
且
也
是
做
為
取
得
地
位
的
一
種
行
為
。
犯

罪
解
決
方
法
提
供
伙
伴
一
種
新
的
規
範
系
統
，
那
些
規
範

正
與
中
產
階
層
的
組
範
相
反
，
它
是
反
應
，
形
成
機
轉
的
一

結
果
。
因
此
參
與
破
壞
行
為
，
不
僅
得
到
解
除
與
中
產
階

層
競
爭
時
所
畏
的
痛
苦
，
同
時
也
可
得
到
其
他
友
伴
的
認

同
。

上
述
庸
孔
恩
次
文
化
理
論
的
重
點
。
他
描
敘
了
鬥
如

何
」
和
「
為
何
」
犯
罪
幫
會
的
解
決
方
法
得
以
發
展
。
他

也
說
出
為
什
麼
行
為
的
特
別
形
式
會
出
現
在
工
作
階
層
犯

罪
育
少
年
上
，
並
且
使
人
注
意
於
此
行
為
的
功
能
。

四

梅次
札文
化
理
員閥 、

的

修
飾
者

梅
札
在
「
犯
罪
和
漂
零
」
r一
文
中
，
會
對
米
勒
和
孔

恩
的
次
文
化
提
出
了
一
些
修
正
。
他
應
被
視
為
是
次
文
化

理
論
的
批
評
者
，
而
不
是
擁
護
者
。
他
反
對
低
產
階
層
犯

罪
是
對
於
一
個
自
律
和
明
顯
文
化
的
反
應
之
觀
點
。
同
時

他
對
於
孔
恩
所
說
的
地
位
控
折
和
反
應
形
成
的
公
式
正
確

性
，
以
及
由
此
而
導
致
之
違
怯
次
文
化
解
決
方
法
的
發
展

，
感
到
懷
疑
。
相
反
的
，
他
認
為
犯
罪
意
像
應
該
以
下
列

態
度
視
之.• 

「
我
希
望
安
連
的
犯
罪
意
像
是
漂
零
。
一
個

行
動
者
，
前
不
是
被
迫
，
也
不
是
承
諾
去
行
為
，
更
不
是

經
自
由
選
擇
去
行
動
;
它
配
不
在
單
純
任
何
或
基
本
意
識

形
態
上
的
不
同
，
也
不
是
相
同
;
而
是
從
眾
於
美
國
生
活

的
某
些
傳
統
，
但
部
份
地
不
被
美
國
更
一
股
傳
統
的
生
活

研
接
受
」
。
以
上
述
這
種
個
人
犯
罪
的
想
法
，
梅
札
認
屆
時

有
所
謂
的
違
法
次
文
化
，
但
它
不
等
於
犯
罪
副
文
化
。

現
代
理
論
家
如
孔
恩
、
米
勒
、
克
羅
屋
和
歐
寧
都
假

定
違
法
次
文
化
，
是
與
一
般
文
化
相
對
的
，
梅
札
則
以
為

、
一
般
文
化
很
接
雜
且
富
多
樣
性
，
從
而
導
致
其
對
違
法
次

文
化
持
相
反
的
意
見
。
他
反
對
一
般
文
化
包
括
太
多
的
重

點
，
如
清
教
主
義
、
節
儉
、
童
軍
誓
言
等
標
準
公
式
的
想

法
;
同
時
他
認
為
成
人
會
影
響
小
孩
，
因
為
大
多
數
成
人

反
對
任
性
地
破
壞
，
是
故
只
要
成
人
有
足
移
影
響
力
，
將

會
限
制
小
孩
去
做
那
些
破
壞
行
為
。

基
於
不
同
意
違
法
次
文
化
的
對
立
觀
點
，
梅
札
認
為

一
般
和
違
法
次
文
化
的
關
係
'
是
隨
時
間
而
接
難
和
變
異

，
其
關
係
可
能
是
相
反
、
平
行
，
也
可
能
是
部
分
一
致
，

部
分
不
同
。
違
法
次
文
化
在
某
時
可
能
鼓
勵
著
偏
差
，
他

時
則
支
持
泠
凍
它
。
上
述
情
說
是
基
於
次
文
化
和
一
股
文

化
，
雙
方
的
姐
則
變
異
之
風
俗
和
犯
罪
，
所
得
的
平
衡
結

果
。
總
而
言
之
，
梅
札
的
觀
點
是
，
違
法
次
文
化
乃
整
合

今
於
分
歧
。

再
者
，
梅
札
也
描
敘
介
於
違
法
次
文
化
和
一
酸
文
化

悶
的
兩
種
整
合
過
程
，
它
們
是
中
性
化
技
術
企
E
Z
E
C昂
的

。
可
自
由
口
古
巴
古
巴
戶
。
口
)
和
隱
藏
的
隔
合
(
的
早
門
叩
門
門

g
g
p

n
o
冒
叩
門

m
g
8
)
。
每
一
個
過
程
是
一
個
概
念
化
的
中
心

，
梅
札
使
用
它
去
分
析
犯
罪
的
運
作
。

中
性
化
技
街
是
一
種
理
由
化
技
街
，
它
使
一
個
人
對

於
其
行
動
責
任
，
能
自
我
逃
避
有
責
任
感
。
違
法
次
文
化

允
許
其
成
員
，
視
其
自
己
為
一
連
串
不
幸
的
樣
牲
口
士
以

致
不
能
控
制
自
己
。
官
方
法
律
系
統
及
其
代
理
者
，
在
不

知
不
覺
間
也
支
持
此
種
不
公
平
。
法
庭
官
員
在
面
臨
此
種

案
件
時
，
常
以
風
俗
和
意
圖
來
加
以
說
明
。
青
少
年
罪
犯

也
認
為
他
們
的
活
動
，
在
於
減
輕
痛
苦
環
境
，
此
種
青
少

年
觀
點
，
並
不
是
經
過
特
別
設
計
，
而
是
已
存
在
於
違
法

次
文
化
中
，
同
時
無
心
的
官
員
支
持
了
違
法
次
文
化
的
觀

點
a
'

也
就
助
長
了
中
性
化
技
街
。
梅
札
視
潔
零
，
就
是
中

性
化
技
術
和
一
-
般
支
持
的
被
接
受
之
結
果
。

中
性
化
是
一
個
人
託
辭
其
行
為
的
一
種
心
理
過
程
之

應
用
，
而
隱
藏
的
輻
合
指
的
為
•• 

「
在
一
脹
和
偏
差
觀
點

上
朦
朧
的
相
似
」
，
其
原
因
乃
是
一
股
傳
統
也
對
違
法
次

文
化
賦
與
支
持
力
量
。
舉
例
而
言
，
青
少
年
可
能
聲
輯
由

於
其
切
身
環
境
，
如
破
碎
家
庭
、
貧
民
窟
，
而
理
由
化
其

行
為
。
此
種
觀
點
也
是
目
前
兒
童
福
利
中
流
行
的
想
法
。

官
方
執
行
者
的
意
理
形
態
，
通
過
見
童
代
理
機
構
及
犯
罪

青
少
年
，
而
表
現
出
三
者
有
相
同
的
參
考
觀
點
。
梅
札
說

﹒
「
違
法
次
文
化
從
一
般
傳
統
得
到
文
化
支
持
，
更
有
進

者
，
假
如
我
們
認
為
支
持
是
一
種
範
圍
而
不
是
態
度
，
則

它
將
會
得
到
巨
大
的
社
會
和
個
人
的
加
強
。
因
此
外
表
上

脆
弱
和
靠
不
住
的
次
文
化
，
成
為
犯
罪
和
傳
統
悶
。
精
巧

平
衡
的
另
一
穩
定
來
源
。
它
本
身
就
是
美
國
生
活
的
瞎
說
叫

傳
統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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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
於
次
文
化
過
程
的
懷
疑
，
使
得
梅
札
對
孔
恩
論
文

中
心
的
反
應
形
成
設
計
，
以
及
米
勒
的
微
文
化
描
敘
，
必

須
提
出
另
一
種
的
代
替
設
計
。
梅
札
認
為
意
志
概
念
(

們
O

口
口
四
軍
已
三
口
)
，
可
做
為
為
何
環
境
刺
激
會
導
致
犯

罪
的
線
索
。
他
承
認
這
模
糊
概
念
會
產
生
問
題
，
因
為
它

得
統
上
就
是
有
問
題
，
但
是
如
不
把
全
部
解
釋
負
擔
，
都

放
在
此
名
詞
上
，
則
此
名
詞
將
會
很
有
用
。
換
言
之
，
假

如
我
們
以
超
越
其
意
義
的
想
法
來
看
它
，
則
在
尋
求
催
化

犯
罪
活
動
的
條
件
時
，
此
抽
象
名
詞
，
將
對
具
體
事
件
出

現
其
意
義
。

梅
札
認
為
謀
反
口
青
少
年
，
對
其
違
法
行
為
已
不
具
悔

恨
，
兩
種
點
燃
此
犯
罪
行
為
的
條
件
是
心
理
準
備
和
自
暴

自
棄
。
心
理
準
備
指
的
是
先
置
的
學
習
行
為
，
它
使
得
規

則
易
於
中
斷
。
自
暴
自
棄
則
與
命
運
主
義
的
態
度
相
關
遠

，
即
一
個
人
對
其
環
境
有
無
法
控
制
的
感
覺
。
青
少
年
為

了
想
再
次
支
配
其
社
會
環
境
，
而
犯
了
侵
害
行
為
，
此
行

為
使
得
他
再
度
陷
肝
、
從
前
的
情
境
。
約
札
認
為
此
意
志
和

條
件
概
念
，
使
犯
罪
行
為
產
生
;
它
可
代
替
在
復
勢
X
化

中
，
反
應
或
街
突
的
想
法
，
因
此
梅
札
的
論
文
可
說
在
基

木
上
，
就
懷
疑
途
法
次
文
化
過
程
。

五
、
克
羅
屋
和
歐
寧

在
犯
罪
和
機
會
一
文
中
，
作
者
提
出
了
他
們
前
詣
的

差
別
機
會
系
統
理
論
的
想
法
。
此
理
論
雖
是
把
其
他
有
闊

的
理
論
取
向
合
在
一
起
，
但
其
偏
差
概
念
則
來
源
於
脫
序

理
論
的
概
念
架
構
。
犯
罪
青
少
年
的
疏
離
，
乃
因
失
敗
，

或
藉
著
社
會
認
可
的
手
段
，
參
與
成
功
目
標
的
追
逐
時
受

到
失
敗
的
結
果
。
從
而
青
少
年
把
其
失
敗
歸
咎
於
社
會
秩

序
，
並
尋
求
集
體
解
決
方
法
以
發
油
其
失
敗
挫
折
。
克
羅

屋
和
歐
寧
依
賴
「
同
類
相
聚
」

(
σ戶
平
的
。
吋
戶
2
2
月
】
叩
門

)
，
以
解
釋
違
法
次
文
化
的
發
展
。
集
體
支
持
為
受
到
不

公
平
刺
激
的
青
少
年
之
核
心
。
他
們
在
緊
張
環
境
、
害
怕

被
捕
和
不
安
定
的
環
境
中
，
犯
下
第
一
次
的
偏
差
。
作
者

說•• 

「
偏
差
的
早
期
行
動
，
實
際
上
是
與
官
方
姐
則
競
爭

時
的
一
種
暫
時
性
規
範
適
應
步
驟
。
在
此
階
段
偏
差
者
需

要
所
有
的
鼓
勵
，
並
再
保
證
他
能
集
中
精
力
以
防
衛
其
位

置
。
他
尋
覓
具
有
相
似
經
驗
的
那
些
人
，
和
對
官
方
系
統

有
相
同
疏
離
態
而
願
意
相
五
支
持
者
」
。

此
兩
位
理
論
家
最
重
要
的
貢
獻
，
是
差
別
機
會
假
定

，
它
使
得
脫
序
理
論
和
文
化
傳
遞
|
|
差
別
結
合
理
論
的

連
接
有
意
義
，
他
們
認
為
工
作
階
層
青
少
年
，
在
合
法
和

非
法
機
會
結
構
上
有
結
構
的
不
同
，
因
此
一
當
他
在
合
法

機
會
上
有
失
敗
經
驗
時
，
他
有
能
力
接
近
非
法
機
會
，
它

使
得
此
理
論
產
生
新
的
形
觀
。

非
法
行
為
的
機
會
，
隨
直
接
環
境
而
有
變
異
。
克
羅

屋
和
歐
寧
依
據
鄰
里
中
，
差
別
年
愉
層
，
和
偏
差
與
一
般

姐
範
等
兩
方
面
的
控
合
情
形
，
把
違
法
次
文
化
分
為
犯
罪

次
文
化
(
的
口
S
H
E
-
∞
S
E
-
F
E
m
)、
衝
突
次
文
化
(

2

口
已
戶
口H
M
Z
Z
旦
E

門
自
)
和
逃
避
次
文
化
(
同
叩
門
卅
日
缸
片

Z

Z
Z

丘
吉
門
白
)
三
類
。

犯
罪
次
文
化
發
展

於
成
人
犯
很
成
功
，
和
有
犯
罪
報

饋
的
地
區
，
那
些
成
人
犯
善
與
法
律
執
行
者
和
平
相
處
，

並
且
樂
於
參
與
一
般
的
制
度
活
動
，
如
教
堂
的
連
繫
等
。

此
區
的
領
袖
不
僅
是
角
色
模
式
，
同
時
也
不
鼓
勵
暴
亂
，

如
幫
會
的
打
架
。
他
們
從
此
區
中
尋
求
，
知
道
犯
罪
奸
嗤

的
青
少
年
為
其
接
替
者
。

在
成
人
犯
常
不
成
功
，
非
常
可
憐
且
沒
有
組
織
的
地

區
，
青
少
年
沒
有
非
法
成
功
的
機
會
，
再
加
上
沒
有
成
人

犯
的
控
制
，
青
少
年
遂
以
衝
突
為
其
次
文
化
的
定
向
，
幫

會
打
架
成
為
同
輩
團
體
，
獲
得
「
浪
子
」
地
位
的
手
段
。

仍
然
有
其
他
鄰
里
，
並
不
具
備
上
述
二
種
通
道
，
因

為
有
嚴
厲
的
警
察
監
視
，
和
內
化
的
禁
令
，
使
得
街
央
和

犯
罪
次
文
化
無
法
產
生
。
在
此
地
區
內
的
個
人
，
如
無
法

經
合
法
或
非
法
機
會
，
以
成
就
成
功
目
標
，
就
會
遭
到
如

克
羅
屋
和
歐
寧
所
謂
的
雙
重
失
敗
。
因
此
青
少
年
逃
避
到

藥
物
次
文
化
，
以
做
為
解
決
他
們
地
位
困
境
的
手
段
。
非

法
機
會
的
引
入
和
直
接
環
境
的
重
視
，
可
視
為
是
對
孔
恩

和
簫
特
的
反
駁
，
也
是
墨
頓
和
蘇
壽
南
理
論
的
延
伸
。
克

羅
屋
和
歐
寧
對
於
一
般
偏
差
行
為
的
主
要
貢
獻
就
在
於
此

..,... RR 一

六
、
蕭
特
和
司
接
貝
克

此
兩
位
作
者
，
在
其
芝
加
哥
犯
罪
幫
會
的
研
究
中
，

骨
捉
出
很
有
用
的
投
機
冒
險
(
自
古
巴
巴
咒
立
的
阿
)
概
念
;

此
概
念
的
引
入
，
是
作
者
強
調
闇
聽
過
程
必
需
的
一
個
步

驟
。
他
們
認
為
幫
會
地
位
，
介
在
偏
差
活
動
和
幫
會
成
員

對
「
對
與
錯
」
的
想
法
之
間
，
青
少
年
是
計
算
其
犯
罪
活

動
的
代
價
後
，
才
參
與
犯
罪
活
動
，
而
不
是
被
迫
加
入
偏

差
行
為
。
他
們
說
•• 

「
在
幫
會
中
，
地
位
的
應
用
強
化
了

活
動
的
參
與
，
此
種
情
形
有
時
會
導
致
嚴
重
的
後
果
，
概

有
時
大
社
會
的
力
量
會
意
外
的
還
擊
而
形
成
緊
張
。
因
而

保
持
理
性
抉
擇
是
否
參
與
行
動
，
是
基
於
下
列
兩
條
件
•• 

ω
用
投
機
性
形
式
扮
演
的
行
動
，
如
果
會
導
致
嚴
重
後
果



，
則
在
主
觀
感
覺
上
不
能
做
的
太
頻
繁
(
大
約
是
四
與
十

之
比
)
，
防
參
與
活
動
必
定
是
一
與
行
動
者
追
尋
幫
會
的
地

位
有
闕
，
或
則
是，

角
色
期
待
前
必
需
μ
。

蕭
特
和
司
徒
貝
克
，
對
於
次
文
化
哩
論
，
和
一
般
偏

差
一
理
論
的
質
普
遍
領
域
，
提
供
的
甫
則
重
要
修
正
的
另
一

則
是
，
他
們
認
為
青
少
年
罪
犯
的
奮
闕
，
是
為
其
在
團
體

祠
的
被
認
知
，
而
不
是
社
會
流
動
。
雖
然
他
們
支
持
了
幫

會
成
員
擁
有
大
社
會
重
要
目
標
的
觀
念
，
但
否
認
幫
會
倫

理
是
反
應
，
形
成
的
結
果
，
而
認
為
在
他
們
的
團
體
環
墳

中
，

1

地
位
優
先
於
非
人
格
性
大
社
會
的
角
色
期
待
。
蕭
特

和
司
徒
貝
克
在
墨
頓
、
亮
羅
屋
和
歐
寧
的
爭
論
中
，
雖
支

持
了
優
勢
文
化
的
目
標
h
已
滲
透
階
層
和
次
文
化
部
分
的

觀
點
;
但
劫
認
為
那
些
目
標
常
因
直
接
環
境
內
的
地
位
壓

力
而
受
到
壓
抑
。

同
時
作
者
也
反
對
有
關
青
少
年
偏
差
，
是
暫
時
享
樂

主
義
的
描
敘
。
他
們
認
為
偏
差
活
動
應
該
以•• 

「
在
團
體

中
，
某
些
會
立
即
喪
失
地
位
的
情
品
，
與
假
如
最
嚴
重
的

結
果
發
生
時
，
將
被
遙
遠
的
大
社
會
處
罰
兩
者
問
之
理
性

平
衡
的
一
個
行
動
者
之
觀
點
來
描
敘
」
。
封
閉
會
成
員
並
不

是
不
知
道
其
潛
在
的
嚴
重
後
果
，
他
們
冒
行
為
之
艙
，
乃

因
為
在
他
們
的
觀
點
中
，
報
酬
比
可
能
被
捕
有
利
，
青
少

年
犯
罪
是
一
種
冒
臉
的
計
算
〉
而
不
是
被
迫
的
行
為
。

此
種
批
評
與
孔
恩
的
工
作
有
嚴
重
的
不
一
致
之
處
。

第
一
;
孔
恩
認
為
工
作
階
層
育
少
年
犯
，
對
中
產
階
層
的

規
範
具
有
非
理
性
、
惡
作
劇
和
不
可
理
喻
的
敵
意
。
第
二
，

;
孔
恩
認
為
攻
擊
私
人
財
產
，
也
就
是
攻
擊
中
產
階
層
本

身
;
從
犯
罪
系
統
而
言
，
那
些
攻
擊
是
標
示
出
問
題
的
解

，
決
有
為
及
解
決
方
法
。
此
種
問
題
解
決
行
為
及
其
後
緝
的

解
決
方
法
，
看
起
來
似
乎
是
與
孔
恩
非
理
性
的
描
敘
相
矛

盾
。
那
些
事
件
藉
著
破
壞
而
外
顯
，
但
是
假
如
那
些
事
件

達
到
減
輕
問
題
的
層
次
，
則
它
就
意
含
著
如
爾
特
和
司
徒

貝
克
所
敘
的
，
是
一
類
理
性
和
計
算
的
行
為
。

七
、
薛
爾
頓
和
葛
洛
克

葛
洛
克
研
究
犯
罪
已
有
很
長
的
時
間
。
事
實
上
，
他

們
的
工
作
可
說
是
次
文
化
理
論
家
的
基
本
取
向
之
另
t一
種

方
式
。
因
此
在
此
處
，
我
們
必
須
提
到
他
們
的
一
些
發
現

。
然
而
他
們
的
基
本
取
向
是
超
出
於
次
文
化
理
論
家
，
他

們
也
說
出
了
上
述
所
有
理
論
家
的
缺
點
。
葛
洛
克
開
始
其

工
作
於
次
文
化
域
面
攏
，
缺
乏
清
晰
概
念
的
基
本
假
定
。

因
此
他
們
為
了
排
除
此
概
念
的
腰
眛
'
注
意
於
個
人
，
以

及
團
體
結
構
的
隔
局

(
σ旦
E

戶
口
∞E
O
冉
的
)
。
他
們
認
為

不
是
研
有
暴
露
於
違
法
改
文
化
的
背
少
年
，
都
會
變
成
罪

犯
，
於
是
他
們
的
分
析
單
位
是
個

、

人
，
從
而
使
得
葛
洛
克

認
為
家
庭
環
境
和
生
物
變
數
，
才
是
病
原
學
因
素
所
必
須

考
慮
者
。

在
「
青
少
年
犯
罪
的
解
析
」
一
書
中
，
葛
洛
克
呈
現

的
為
五
百
個
犯
罪
和
非
犯
罪
者
的
分
析
結
果
。
之
後
，
他

費
了
很
大
的
努
克
，
依
相
同
居
地
、
民
接
性
、
年
齡
和
I

Q

來
比
較
此
兩
團
體
的
異
同
，
有
關
此
方
面
的
比
較
分
析

結
果
，
可
見
於
其
「
體
格
與
犯
罪
」
'
「
家
庭
環
境
與
犯

罪
」
兩
本
書
。
此
三
本
書
提
供
了
對
於
瞭
解
犯
罪
的
繼
續

和
累
積
的
努
力
，
它
也
代
表
著
葛
洛
克
在
其
第
一
卷
中
開

始
追
尋
的
犯
罪
預
測
，
到
一
九
五
九
年
他
們
出
版
的
「
達

4

怯
和
犯
罪
的
預
測
」
之
努
力
進
程
。

從
葛
洛
克
的
工
作
中
，
吾
人
可
暸
解
導
致
犯
罪
的
家

庭
琨
境
之
形
象
類
型
。
簡
單
扼
要
的
說
，
那
些
一
家
庭
都
是 具

有
一
角
度
拒
絕
雙
親
，
和
認
為
雙
親
對
於
他
們
的
福
利
沒

有
興
趣
的
特
徵
。
雖
然
有
許
多
重
覆
存
在
看
，
犯
罪
孩
童

大
部
感
覺
到
他
們
的
母
親
，
在
訓
練
和
紀
律
兩
方
面
比
非

犯
罪
兒
童
的
母
親
不
負
責
。
犯
罪
見
童
較
不
常
與
父
親
接

觸
。
紀
律
對
於
犯
罪
孩
童
而
昔
日
，
似
乎
是
古
怪
和
散
漫
的

。
然
而
亦
有
少
數
的
犯
罪
者
之
母
親
，
對
於
其
小
孩
的
態

度
，
被
知
覺
為
是
太
過
嚴
厲
，
有
些
父
親
亦
是
如
此
。
在

非
犯
罪
家
庭
，
紀
律
是
很
少
被
視
為
是
不
尋
常
的
嚴
格
。

再
者
，
生
物
特
性
與
犯
罪
的
關
係
'
則
較
少
有
決
定

性
的
結
論
。
在
評
估
薛
爾
體
格
類
型
後
，
葛
洛
克
的
結
語

為.• 

ω
中
胚
葉
型
，
比
較
其
他
人
體
類
型
而
言
，
是
較
易

於
犯
罪
，
特
別
是
中
昕
葉
型
者
，
如
果
與
其
體
型
有
不
相

稱
的
人
格
特
質
時
，
更
為
顯
著
。
ω
外
肝
葉
型
則
較
不
易

犯
罪
。
制
內
服
葉
或
身
體
平
衡
類
型
者
，
則
沒
有
表
現
出

任
何
祖
罪
傾
向
的
明
顯
特
質
。
他
並
且
說
一
個
人
是
否
會

變
成
罪
犯
，
和
體
型
間
的
特
質
沒
有
穩
定
的
關
係
存
在
。

葛
洛
克
的
工
作
，
反
映
出
研
究
青
少
年
罪
犯
必
須
有

一
個
新
的
研
究
方
向
。
他
們
的
長
期
研
究
，
對
青
少
年
犯

的
瞭
解
是
很
有
貢
獻
;
同
時
他
們
的
研
究
，
以
及
某
些
人

格
特
質
比
其
他
特
質
較
易
於
犯
罪
的
建
議
，
也
是
很
有
價

值
的
。
然
而
我
們
必
須
注
意
的
是
，
這
些
先
置
狀
況
並
不

就
是
導
致
偏
差
的
充
分
條
件
，
因
此
未
來
進
一
步
的
研
究

，
將
是
釐
情
個
人
特
質
與
其
環
境
的
關
係
'
以
及
它
們
如

何
互
動
才
導
致
偏
差
的
問
題
。
就
因
為
上
述
理
由
，
葛
洛

克
的
工
作
，
才
在
此
處
被
摘
要
的
提
及
。
然
而
其
他
理
論

取
向
之
必
須
進
)
步
的
再
加
以
精
鍊
也
是
真
的
。
他
們
的

同
于
眾
望
和
高
度
的
被
接
受
，
雖
使
他
們
成
為
分
析
的
標
的

，
但
是
它
並
不
就
是
表
示
它
已
經
過
正
確
的
評
估
，
而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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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極
必
然
的
結
果
。
那
些
理
論
目
前
都
處
於
志
高
愉
意
的

狀
況
，
但
他
們
必
須
注
意
，
其
理
論
在
未
來
另
一
代
學
者

的
批
評
分
析
下
，
它
們
也
可
能
變
成
為
較
不
被
接
受
的
一

章
。

八
、
次
文
化
理
論
及
其
分
析
缸
式

科
偏
差
現
象
的
界
定

從
許
多
部
分
而
言
，
次
文
化
理
論
家
開
始
其
分
析
，

是
假
定
偏
差
是
己
知
的
，
只
有
誰
南
波
(
叫
E
E

忠
告

5

)
是
例
外
，
但
亦
有
少
數
人
追
隨
著
譚
氏
的
想
法
。
把
某

些
行
為
的
偏
差
屬
性
，
當
因
於
優
勢
社
會
秩
序
和
青
年
團

體
的
衝
突
關
係
'
這
種
關
係
雖
會
被
許
多
學
者
探
索
過
，

絞
t
m他
們
都
投
有
接
觸
到
建
構
一
偏
差
過
程
的
問
題
。
米
勒

骨
經
主
張
兩
個
獨
立
文
化
的
抵
觸
才
會
產
生
文
化
街
突
，

孔
恩
認
為
工
人
階
層
青
年
是
無
法
應
付
中
產
階
層
文
化
的

要
求
﹒
，
而
克
羅
屋
和
歐
寧
則
以
為
犯
罪
青
少
年
只
否
認
某

些
選
擇
的
規
站
之
合
法
性
，
因
為
此
規
純
系
統
被
認
為
是

造
成
雙
重
失
敗
的
原
因
。

梅
札
研
介
紹
的
中
性
化
技
術
'
可
關
為
是
個
人
理
由

化
的
手
段
，
此
概
念
可
說
具
有
定
義
過
程
的
特
質
;
因
青

少
年
前
使
用
的
枝
的
與
定
義
過
程
非
常
相
近
;
因
而
當
罪

犯
否
認
其
行
動
責
任
時
，
他
們
就
歸
因
於
破
碎
家
庭
和
貧

民
站
等
因
素
。
雖
然
梅
札
的
旨
趣
不
在
說
明
定
義
過
程
，

是
J位
清
楚
的
;
然
而
他
卻
有
許
多
關
於
少
年
法
庭
的
減
刑

青
少
年
犯
，
以
及
在
社
會
指
稱
行
為
為
偏
差
時
，
所
注
重

的
中
性
化
和
師
合
因
素
的
許
多
定
義
過
程
的
討
論
。

米
勒
在
拍
敘
偏
差
峙
，
反
對
以
中
產
階
層
文
化
為
參

考
架
構
後
，
發
展
出
其
獨
特
的
想
法
。
米
勒
在
用
文
化
街

突
理
論
去
抓
敘
移
民
及
其
子
孫
的
偏
差
阱
，
其
基
木
假
定 似

乎
是
移
民
和
其
子
孫
為
時
間
的
構
牲
者
;
同
時
}
個
具

有
與
中
產
階
層
角
色
期
待
不
同
的
獨
立
和
明
顯
的
低
產
階

層
文
化
，
但
乎
也
是
一
個
未
獲
承
認
的
假
定
。
但
是
克
羅

屋
和
歐
寧
兩
人
則
認
為
，
米
勒
前
描
紋
的
社
會
環
境
，
以

乎
是
十
九
世
紀
末
期
和
二
十
世
紀
早
期
的
文
化
獨
立
年
代

，
因
此
米
勒
研
描
敘
的
社
會
環
境
，
是
屬
於
移
民
時
期
，

而
不
是
當
前
的
狀
況
。

飽
之
，
次
文
化
理
論
家
冊
封
閉
會
的
偏
差
為
臨
定
的
，

很
少
去
檢
驗
指
稱
過
程
，
同
時
也
很
少
依
據
他
們
對
於
產

生
角
色
模
式
的
暸
解
來
分
析
其
影
響
。
次
文
化
理
論
家
因

為
注
意
於
集
體
過
程
，
和
幫
會
偏
差
的
固
體
支
持
本
質
，

以
致
於
忽
略
了
定
義
變
數
，
和
定
義
變
數
和
偏
差
之
間
的

關
係
。

H
W偏
差
的
合
佈

大
部
分
局
於
次
文
化
理
論
的
社
會
學
者
，
亦
是
研
究

青
少
手
犯
罪
的
學
者
。
他
們
的
主
要
不
同
點
，
是
工
作
階

層
和
低
產
階
層
青
少
年
兩
概
念
的
不
同
。
產
生
於
低
產
階

層
青
少
年
的
壓
力
，
並
不
就
否
認
了
其
他
階
層
不
受
此
壓

力
;
然
而
因
只
有
在
社
會
中
的
低
社
經
團
體
，
才
出
現
高

的
偏
差
率
，
因
此
在
故
次
文
化
名
詞
來
說
明
偏
差
時
，
較

常
用
的
為
低
社
經
地
位
的
環
境
。

為
什
麼
一
兩
犯
罪
率
，
人
個
日
出
現
於
低
社
經
階
層
的
原
因

，
次
文
化
理
論
家
所
通
用
的
解
釋
，
是
靠
修
飾
脫
序
理
論

而
形
成
，
前
文
前
述
的
孔
恩
、
克
羅
屋
和
歐
寧
等
人
可
為

代
表
。
他
們
的
著
作
反
應
出
，
假
定
共
同
目
標
已
滲
透
全

社
會
的
理
論
觀
點
;
其
共
同
的
主
張
日
起
，
社
會
結
構
模
式

常
忽
略
了
使
低
產
階
層
接
近
共
同
目
標
的
道
路
;
但
他
們

也
更
進
一
步
的
拉
出
盛
頓
沒
有
注
意
到
之
處
，
即
討
論
了

，
拉
伯
產
階
層
中
個
人
如
何
處
理
選
擇
反
應
問
凶
，
從
而

如
何
導
致
低
產
階
層
變
成
為
脫
序
階
層
l

孔
恩
在
此
領
域
的
工
作
，
只
有
在
認
知
和
建
立
問
題

上
，
有
少
許
的
揉
討
，
而
克
羅
犀
和
歐
寧
則
提
出
了
理
論

的
解
答
。
他
們
把
差
別
機
會
理
論
整
合
到
他
們
的
架
榜
中

，
而
認
為
非
法
機
會
結
構
的
接
近
之
可
能
性
，
是
反
應
脫

序
緊
張
的
決
定
性
關
鍵
，
此
關
鍵
是
，
學
習
被
社
會
的
社

會
模
式
前
壓
抑
的
共
同
目
標
之
另
一
途
徑
，
它
使
得
偏
差

產
生
。
他
倆
兢
直
接
環
境
中
的
文
化
和
社
會
結
構
，
為
促

成
偏
差
的
直
接
因
素
;
﹒
然
而
他
們
沒
有
使
用
規
範
參
考
架

構
，
並
且
也
忽
略
了
其
牽
連
性
的
存
在
。
但
無
論
如
何
，

這
種
脫
序
理
論
和
差
別
結
合
|
|
文
化
傅
遞
理
論
的
綜
合

，
是
通
往
一
般
偏
差
理
論
的
傑
出
步
驟
。

米
勒
在
此
領
域
的
工
作
，
是
很
有
趣
的
。
他
說
明
分

佈
的
不
尋
常
地
方
，
在
於
他
認
為
低
產
階
層
的
高
偏
差
率

，
是
獨
立
和
明
顯
的
低
產
階
層
文
化
的
結
果
。
最
有
意
思

的
為
，
他
主
張
這
是
一
種
從
低
產
階
層
到
中
產
階
層
的
滲

入
過
程
;
他
認
為
低
產
階
層
價
值
的
向
上
傳
散
可
能
升
高

中
產
階
層
的
偏
差
率
。
雖
然
米
勒
對
此
領
域
的
探
索
表
現

的
很
清
楚
，
但
有
趣
的
是
，
大
多
數
的
理
論
家
都
不
同
意

此
想
法
;
他
們
認
為
中
產
階
層
的
偏
差
，
是
由
於
地
方
性

的
影
響
，
而
不
是
採
借
自
低
產
階
層
的
價
值
。
最
後
，
大

多
數
重
要
的
中
產
階
層
偏
差
之
研
究
，
亦
指
出
其
原
因
乃

不
同
的
行
為
所
致
，
而
不
是
受
低
產
階
層
罪
犯
的
影
響
。

因
此
米
勒
對
偏
差
分
佈
的
想
法
，
仍
然
留
在
未
被
證
明
的

階
段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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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叫
偏
差
反
應
類
型

對
於
適
應
問
題
的
偏
差
反
應
模
式
之
詳
細
敘
述
，
是

頗
受
次
文
化
理
論
支
持
者
的
重
視
。
在
「
犯
罪
孩
童
」
一

書
中
，
孔
恩
想
要
建
立
一
個
破
壞
的
，
非
經
濟
利
益
取
向

的
幫
會
行
為
之
標
準
。
在
以
後
他
與
前
特
合
蒼
的
文
案
中

，
他
建
議
違
法
次
文
化
的
類
型
，
可
被
視
為
是
一
桶
母
次



文
化

(
3
2
去
的
己

{
u
n丘
吉
門
申
)
，
因
為
這
類
次
文
化
是
很

普
遍
的
;
之
後
孔
慰
和
蕭
特
亦
想
著
手
去
說
明
次
文
化
的

變
異
，
但
做
的
很
少
。
因
此
為
未
來
的
研
究
和
理
論
工
作

，
串
具
有
對
適
應
不
同
問
題
之
反
應
類
型
的
研
究
之
必
要
。

克
羅
屋
和
歐
寧
，
依
據
偏
差
反
應
的
變
異
，
和
它
們

的
決
定
的
素
，
提
供
了
有
系
統
的
分
析
。
他
們
假
定
每
一

個
人
，
都
站
在
通
往
合
法
和
非
法
機
會
結
構
的
岔
道
，
其

決
定
性
因
素
，
則
為
通
往
非
法
機
會
的
差
別
可
能
性
，
因

蛇
直
接
環
境
決
定
了
偏
差
類
型
。
貧
民
窟
環
境
，
因
犯
罪

年
齡
階
層
的
成
功
整
合
，
大
部
分
可
能
崖
生
犯
罪
文
化
。

青
少
年
和
成
人
犯
的
整
合
地
區
，
正
是
不
同
偏
差
活
動
劇

場
的
教
室
，
成
人
犯
成
為
青
少
年
犯
學
習
的
角
色
模
式
。

在
變
動
、
土
地
使
用
變
遷
和
有
其
他
流
動
特
質
等
頻

繁
的
地
區
，
上
述
犯
罪
年
齡
階
層
的
整
合
現
象
是
很
少
的

。
因
此
代
替
向
成
人
角
色
模
式
的
學
習
的
為
，
青
少
年
感

覺
到
沒
有
機
會
，
產
生
獲
得
他
們
自
己
地
位
機
轉
的
困
惱

，
於
是
於
此
種
不
穩
定
地
區
，
遨
產
生
了
暴
亂
的
氣
氛
。

浪
子
的
頭
銜
在
街
突
文
化
中
，
是
藉
著
準
備
好
和
有
能
力

驅
逐
敵
人
於
境
外
而
獲
得
。

克
一
羅
屋
和
歐
寧
最
後
描
敘
的
為
一
些
沒
有
辦
法
，
以

合
法
機
運
成
功
，
或
成
為
罪
犯
和
戰
士
的
個
人
，
這
些
是

屬
於
第
三
類
型
的
偏
差
反
應
，
即
藥
物
逃
避
次
文
化
;
此

類
反
應
他
們
認
為
可
以
以
雙
重
失
敗
來
解
釋
它
。

克
羅
屋
和
歐
寧
在
嚐
試
分
析
偏
差
形
式
，
及
其
發
生

條
件
上
，
已
較
其
他
學
者
為
清
楚
，
但
是
他
們
的
取
向
，

主
要
仍
為
理
論
性
的
，
故
仍
需
經
驗
的
實
證
。
在
最
近
的

芝
加
哥
青
少
年
幫
會
研
究
時
，
蕭
特
和
司
徒
貝
克
報
告
出

，
找
尋
衝
突
取
向
幫
會
是
沒
有
困
難
;
至
於
犯
罪
次
文
化

和
逃
避
次
文
化
，
他
們
的
報
告
是•• 

「
除
非
有
好
的
警
察

局
、
其
他
青
年
服
務
代
理
者
，
以
及
被
接
觸
的
工
作
者
和

研
究
者
之
協
調
合
作
，
想
要
發
現
那
些
主
要
活
動
和
規
範

是
藥
物
使
用
，
或
是
理
性
地
、
系
統
地
和
經
濟
地
刺
激
犯

罪
活
動
，
被
證
明
為
是
有
問
題
的
。
」
然
而
如
不
論
上
述

限
制
，
克
羅
星
和
歐
寧
在
此
領
域
的
工
作
，
是
值
得
讚
賞

的

的
集
體
偏
差
反
應

團
體
偏
差
活
動
的
發
生
，
是
次
文
化
理
論
的
中
心
論

題
，
其
中
集
體
過
程
尤
為
主
要
的
討
論
焦
點
。
然
而
各
理

論
家
的
想
法
，
是
非
常
的
不
間
，
有
人
認
為
是
團
體
行
動

需
要
的
理
由
，
例
如
孔
恩
以
為
是
地
位
挫
折
，
克
羅
屋
及

歐
寧
則
主
張
是
疏
離
，
有
的
則
認
為
乃
因
於
不
開
程
度
的

「
行
動
在
一
起
」
之
基
本
功
能
。
研
有
這
些
理
自
己
在
本

章
第
一
部
份
中
談
到
，
簡
單
的
說
「
物
且
類
聚
」
觀
點
，

在
次
文
化
文
獻
中
遍
地
可
見
。
具
有
共
享
一
股
適
應
問
題

的
相
同
經
驗
者
，
聚
集
在
一
起
，
相
互
支
持
，
以
求
應
付

緊
張
，
才
產
生
團
結
的
環
境
;
此
為
梅
札
不
同
意
其
他
次

文
化
理
論
家
的
流
行
概
念
，
而
對
其
他
理
論
家
的
思
想
前

傲
的
摘
要
。
他
認
為
•• 

「
此
外
犯
罪
者
也
遵
從
同
輩
團
體

的
非
普
通
標
準
'
從
而
使
得
不
被
贊
成
的
行
為
也
受
到
支

持
;
因
此
罪
犯
是
一
個
相
同
的
環
境
、
性
質
和
命
運
團
體

的
想
法
，
也
在
同
輩
團
體
中
活
躍
著
」
'
。

雖
然
次
文
化
理
論
的
不
同
支
持
者
，
可
能
不
同
意
別

人
對
於
集
體
行
動
的
分
析
﹒
，
但
是
集
體
行
動
能
減
輕
焦
慮

和
壓
力
的
想
法
，
則
是
大
家
所
共
同
同
意
的
觀
點
。
在
此

偏
差
現
象
的
分
析
領
域
，
次
文
化
理
論
家
已
貢
獻
出
其
詳

細
的
敘
述
分
析
。

的
集
體
偏
差
活
動
的
持
續

有
關
次
文
化
穩
定
的
領
域
，
也
受
到
次
文
化
理
論
家

的
重
視
。
雖
然
其
範
式
研
包
括
的
範
圈
，
有
外
國
體
的
敵

視
和
社
會
經
驗
的
補
償
;
但
學
者
認
為
年
齡
在
團
體
偏
差

活
動
的
持
續
中
盼
讀
者
重
要
的
角
色
，
其
中
孔
恩
和
蕭
特

兩
人
，
6日
經
特
別
小
心
和
深
思
地
探
究
此
題
目
。
他
們
認

為
某
些
孩
童
，
大
約
在
十
六
到
十
七
歲
時

。

，
就
脫
離
其
母

違
法
次
文
化
，
而
進
入
準
職
業
犯
生
遲
。

克
羅
屋
和
歐
寧
兩
人
，
對
於
次
文
化
穩
定
也
提
出
了

詳
細
的
分
析
。
他
們
認
為
新
成
員
的
補
充
，
依
賴
於
不
同

年
齡
階
層
的
整
合
。
犯
罪
和
逃
避
次
文
化
是
運
作
於
不
同

年
齡
階
層
，
這
種
情
況
遂
成
了
新
一
臥
員
的
能
輯
來
源
。
街

突
次
文
化
則
缺
乏
成
熟
的
青
年
，
其
原
因
正
是
孔
盟
和
兩

特
所
說
的
，
成
人
犯
很
少
有
興
趣
維
持
街
突
定
向
的
行
為

另
外
，
克
羅
屋
和
歐
寧
也
捉
到
，
次
文
化
問
整
合
程

度
的
不
同
，
會
影
響
到
次
文
化
的
穩
定
。
舉
例
而
言
，
犯

罪
和
逃
避
次
文
化
間
的
零
售
|
|
顧
客
關
係
'
同
時
鼓
勵

和
刺
激
著
兩
個
團
體
。
再
者
，
兩
者
都
與
衝
突
次
文
化
。

沒
有
牽
連
，
衝
突
次
文
化
可
說
是
最
不
穩
定
的
次
文
化
。

次
文
化
理
論
家
，
傾
向
於
以
人
員
補
充
的
觀
點
，
來

看
次
文
化
的
維
持
，
雖
然
有
關
那
些
行
為
的
補
償
問
題
，

已
隱
含
於
大
多
數
著
作
中
。
但
並
沒
有
充
分
的
加
以
發
揮

。
社
會
外
在
因
素
，
是
產
生
凝
結
的
代
理
者
之
問
題
，
也

不
是
次
文
化
理
論
的
主
題
。
他
們
認
為
持
續
和
穩
定
是
來

源
於
'
熱
望
次
文
化
分
離
的
成
員
的
有
效
穩
定
供
應
之
結

果
。
雖
然
此
種
想
法
可
能
是
正
確
的
分
析
，
但
是
它
是
有

限
度
的
，
而
且
並
不
一
定
確
實
是
牽
涉
到
次
文
化
持
久
的

唯
一
因
素
。
另
外
一
些
在
團
體
動
態
中
研
牽
涉
的
和
被
認

知
的
基
本
因
素
，
也
沒
有
受
到
次
文
化
支
持
者
的
重
視
。

九
、
結
語

次
文
化
理
論
，
包
括
其
分
歧
，
捏
供
了
研
究
偏
差
現

象
的
有
價
值
之
洞
見
。
綜
合
不
同
的
理
論
而
言
，
在
犯
罪

集
體
活
動
的
領
域
裡
'
他
們
嚐
試
看
從
不
同
情
境
，
來
預

測
反
應
的
類
型
，
並
且
啟
發
式
的
工
作
業
已
完
成
。
從
其

一
般
取
向
中
本
有
的
模
糊
概
念
，
從
而
產
生
研
究
犯
罪
時

，
忽
略
了
定
義
因
素
是
其
缺
點
，
梅
札
刺
激
性
的
工
作
就

是
此
例
子
。
最
後
，
從
崔
斯
開
始
，
很
多
學
富
且
有
盆
於

洞
見
的
經
驗
研
究
，
雖
已
完
成
，
但
它
們
之
缺
乏
理
論
是

很
明
顯
的
;
然
而
因
其
學
派
思
想
，
使
得
研
究
者
都
收
集

有
很
學
富
的
資
料
，
可
說
是
他
們
對
於
偏
差
現
象
社
會
學

的
一
大
貢
獻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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